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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我國商標法保護客體區分為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

商標 4種(商 2)，申請人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

團體商標權，依法應向商標專責機關(以下稱本局)申請註冊，經審

查符合規定者，予以核准審定(商 32Ⅰ)，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後

2 個月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商 32Ⅱ)，並自註冊公告

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 33Ⅰ)。 

商標申請註冊之程序審查事項，涉及申請日之取得、優先權之

主張、代理人行為及送達效力，申請時指定使用之商品及服務名稱

確認，甚至影響註冊商標所取得之權利範圍。依商標法第 8 條規定，

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遲誤法定期間、

不合法定程式；法定程式經指定期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不

受理，以免影響他人依法提出其他申請案件之審理。 

商標註冊申請案件之程序事項，包括：申請註冊、委任代理人、

註冊前變更、註冊前分割、通知補正、自請撤回等，必須符合法定

程序要件，始予以受理。本基準內容主要規範商標申請註冊及其相

關事項之送件方式、文件要求、規費、補正事項、期間計算及回復

原狀等程序審查作業，以為本局業務處理之準則。113年 5月 1日修

正施行之商標法增訂商標註冊申請人適格之主體，並新增商標代理

人管理機制，及商標註冊申請案之加速審查機制。本基準爰配合修

正，並就實務上之審查程序，增修相關審查原則以資適用及各界參

考。至於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註冊之申請，除商標法第

三章(商 80～93)另有規定外，依其性質應準用本法有關商標之規定

(商 94)。有關申請註冊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之特別規定

事項，請參考本局發布之「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審查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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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送件及撤回 

1. 文件要求 

1.1文件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申請事項需要檢附的文件，包括申請書、

商標圖樣、商標樣本、委任書、主張優先權的證明文件、展覽會優

先權的證明文件、註冊前變更證明文件、已取得識別性的具體事證、

不具功能性的證據資料等；請參照本基準各章節有關各項申請應備

之文件及格式規定。至於申請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需要檢附申請人

之法人資格證明文件、證明標章申請人具有證明能力的證明文件，

以及使用規範書等相關文件，請參照「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

商標審查基準」。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申請事項，應用中文；證明文件為外文

者，本局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附中文譯本或節譯本(商施 3)。 

商標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應檢附的證明文件，應以原本或正本

為之。若原本或正本已提交本局，並載明原本或正本所附之案號者，

得以影本代之；另未檢送原本或正本，經當事人釋明影本與原本或

正本相同，亦得以影本代之。本局為查核影本的真實性，得通知當

事人檢送原本或正本，並於查核無訛後，予以發還(商施 4)。 

商標法上所稱的「證明」與「釋明」，均係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本

局得生心證的行為。所謂「釋明」，指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並可使本局

信其大概如此之證據，不可解為敘明或說明之意，實務上多接受以

具結方式代之，例如：具結影本與原本或正本相同；所謂「證明」，

則指提出使本局信其確係如此之證據。例如：文書影本依公證法規

定經公證或認證。當事人「釋明」或「證明」的內容，本局認有查

核其真實性之必要時，皆得通知當事人檢送原本或正本，並於查核

無訛後，予以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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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件簽署 

申請文件之簽署，係指申請人於文書簽名或蓋章(下稱簽章)以

為憑信。申請商標及辦理有關商標事項，應由申請人於申請書簽章，

如委任代理人者，得僅由代理人簽章(商施 2Ⅰ)；共有申請案應由全

體共有人簽章，如有選定代表人，得僅由代表人簽章。 

申請書上之簽章具結應為正本，不得以影本或影本上聲明「與

正本無異」方式送件。應注意的是，委任代理人者，委任書上如無

代理人簽章，為確認代理申請人所提出商標申請之行為，申請書上

需有代理人之簽章，不得僅有申請人之簽章。 

1.2.1 申請人為自然人 

(1)依民法規定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始有行政程序的行為能力

(行程 22Ⅰ①)。無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為行政程序行為(行程 22Ⅱ)。因此，申請人為有行為能力人者，

申請書應由本人簽章；申請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

人者，應得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並共同簽章(民法 1089)。

有委任代理人者，委任書上的簽章亦同。 

(2)申請人為自然人，其蓋章不得使用職銜章，例如「〇〇公司董

事長之章」，因職銜章僅用以表示某自然人於公司或單位中的

職務或職稱，屬於執行公司業務時辨別身分之用，使用於商標

申請文件，無法確認申請人係以自然人或係以法人之名義申請

商標註冊。 

1.2.2 申請人為法人 

申請人為法人者，包括依公法成立之公法人及依民法或其他法

律規定而設立之私法人，均得為申請人。 

(1)公法人，例如：中華民國、各級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農田水利會、各類行政法人(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2) 私法人，例如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公司、商業團體、工業團



10 

 

體、合作社、農會、漁會、工會、教育會等。 

(3)申請人為法人時，本國法人應由其代表人或有權簽章的人簽署，

並應加蓋法人印章；外國法人得僅由其代表人或有權簽章的人

簽署。如由有權簽章的人為之時，須提出法人授權證明文件或

聲明表示其係屬執行職務，形式上具有代表法人為該簽章行為

之權限。例如：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

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有權聲明之人包括簽章本人、申

請人之代表人或申請人之代理人。 

(4)申請人為公司組織，其代表人為另一公司組織時，例如：甲公

司的代表人為乙公司，則商標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應蓋甲公司章，

代表人欄須載明乙公司，並蓋乙公司章。 

(5)公司章為「○○公司商標專用章」、「○○公司智(慧財產)權專

用章」等，因與申請商標的用途一致，得作為申請商標之用，

但其餘印章，例如：「○○公司進出口專用章」、「○○公司發

票章」等，形式上僅作為特殊用途之使用者，不得作為申請商

標的用章。 

(6)申請人(公司)於申請時委有代理人，並於委任書上蓋有「公司

契約用章」及代表人章，其以自己名義為商標申請及其他程序，

不得仍以「公司契約用章」用印提出申請，須以公司章為之，

代表人部分並應另為簽名或蓋章，始為適法。 

(7)已解散但尚未清算完結之法人： 

①依公司法第 24 條及第 25 條之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

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

內，視為尚未解散。民法第 37條及第 40 條第 2 項亦規定，

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

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因法人至清算終結

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故已解散但尚未清算

完結的公司或法人，仍不排除其在清算的範圍內，可得作為

相關商標行政程序之主體，為各該行政程序行為。此際，已

經解散而尚未清算完結的公司或其他依民法成立之法人，應

以清算人作為代表人(公司 84Ⅱ、113Ⅱ、115、324；民

41)，在簽章時除蓋用法人印章外，並應由清算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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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與其他依民法成立之法人的清算，均係由法院監督(民

42Ⅰ)，而已就任之清算人，應負有向法院聲報之義務，故本

局對清算人之認定將以法院發給之准予備查公文，抑或是相

類似之證明(如法院選派清算人之裁定)作為依據，申請人若

無法提出前揭證明文件，審查人員將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發文通知補正。經通知補正逾期仍未完成補

正，復無法證明其已在向法院辦理聲報或申請證明文件者，

本局將依商標法第 8 條第 1項規定，不受理該申請案。 

③個案中清算人如有數人，且未推定由其中之一人或數人代表

公司者，各清算人對於第三人有代表公司或其他依民法成立

的法人之權，是以僅由一位清算人簽章，亦可採認(公司

85Ⅰ、113Ⅱ、115、334；民 41)。 

④外國法人所提出之註冊申請案，如在申請案件的審查過程中

發現該法人已經解散，將發文通知申請人提供其所屬國家的

有關法規及其中譯，俾利本局判斷後續申請案審查程序之進

行。 

1.2.3 申請人為合夥組織 

合夥組織，係指自然人、法人以外不具實體法上權利能力之合

夥組織而言，如聯合會計師、律師或建築師事務所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以合夥型態經營者。非具有權利能力之「合夥組織」，如經公

會登記具有一定的名稱、組織、營業所或事務所、獨立財產及管理

人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合夥組織對外從事相關業務，得為商標註冊

申請人。申請人名稱以「合夥組織」加「負責人」方式表示。 

申請人為合夥組織時，簽章欄應蓋合夥組織之印章，並由其負

責人簽名或蓋章。例如：「○○法律事務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商標時，申請人欄位應填載「○○事

務所(事務所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於簽章欄位蓋用

「合夥組織印章」，以及於負責人姓名「○○○」欄位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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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 

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係指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以外其他無

權利能力之團體而言。如依人民團體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人民

團體、領有寺廟登記證之非財團法人寺廟等。依法設立登記之非法

人團體，須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登記具有一定的名稱、組織、營

業所或事務所、獨立財產及理事長或負責人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團

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業行為或從事相關事業，且有受保護之利益，

得為商標註冊申請人。申請人名稱以「非法人之團體名稱」加「理

事長或負責人」方式表示。 

申請人為依法設立登記之非法人團體時，簽章欄應蓋非法人團

體之印章，並由其理事長或負責人簽名或蓋章。例如：「○○協會

/○○宮」申請商標時，申請人欄位應填載「○○協會(協會名

稱)/○○宮(宮廟名稱)」及「○○○(理事長或負責人姓名)」，並於

簽章欄位蓋用「非法人團體印章」，以及於理事長或負責人姓名

「○○○」欄位簽名或蓋章。 

1.2.5 申請人為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 

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

式經營之事業者(商登法 3)。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得為商標註

冊申請人。申請人名稱以「商業」加「負責人」方式表示。 

申請人為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時，簽章欄應蓋商業之印章，

並由其負責人簽名或蓋章。例如：「○○商行/○○工作室/○○行號」

申請商標時，申請人欄位應填載「○○行號/工作室/行號 (商業名

稱)」及「○○○(負責人姓名)」，並於簽章欄位蓋用「商業印章」，

以及於負責人姓名「○○○」欄位簽名或蓋章。 

1.2.6 申請人為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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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時，應蓋政府機關印信，並由機關首長簽名

或蓋章。例如：「○○部○○局」申請商標時，申請人欄位應填載

「○○部○○局」，並蓋印信；代表人欄位則應填載局長姓名

「○○○」，並蓋首長私章、職名章或職銜章或由首長簽名。申請人

如係學校或財團法人者，其代表人之簽章可比照政府機關辦理。 

1.3電子送件之簽署 

商標電子申請文件，應由申請人使用電子憑證為數位簽章，若

申請人有 2 人以上時，所有申請人均應為數位簽章；有委任代理人

者，得僅由代理人為數位簽章；商標電子申請文件所載代理人有 2

人以上時，得由其中一人為代表以其電子憑證傳送，其餘未為傳送

者，除有表示異議外，均推定已受委任(商標電子申請及電子送達實

施辦法 5 之 1)。 

1.4簽章之審核 

申請人從送件後至公告註冊為止，可能提出各種商標相關申請，

對有利於申請人取得註冊之事項，為便利行政審查及效率，原則上

不須一一審核申請人於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簽章與該案卷存簽章

是否一致，只要申請文件上有申請人或代理人之簽章，即可形式上

確認該申請行為係為申請人的意思表示。例如申請補繳規費、補正

文件、商品或服務名稱具體指明、減縮商品或服務、分割或聲明不

專用時，只須審核申請文件上有申請人或代理人的簽章即可，不須

審核該簽章與申請案之簽章是否一致。 

但對於申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下列事項，為維護申請人權益，

須審核申請文件或證明文件上之申請人簽章與該案卷存簽章是否一

致： 

(1)註冊前變更之申請(包含移轉性質或不具移轉性質之申請人名

義變更情形)。 

(2)自請撤回商標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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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先申請或註冊商標權人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 

(4)閱覽、抄錄或複製限由當事人閱卷之案卷(限制範圍以「商標

閱卷及影印作業要點」之規定為準)。 

審核申請人之簽章是否一致，係以該案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時，

於申請書所記載的申請人簽章為比對基準；簽章有變更而辦妥簽章

變更登記者，即以變更後之簽章為準。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提出商標之申請，且申請書上僅有代理人簽

章時，應以委任書上的申請人簽章為準。委任書上申請人的簽章有

限制特定用途者(例如「〇〇公司契約專用章」)，嗣後辦理其他商

標相關事項(例如移轉契約書)，除應檢送符合該特定用途之證明文

件外，其他申請文件應使用可作為形式判斷符合用途的簽章，例如

申請撤回時即不宜使用「〇〇公司契約專用章」、「○○公司發票章」

等非符合用途的簽章，申請人並應提出具結書敘明該次申請文件的

簽章確實為其簽署，關於公司章，請參本章 1.2.2(5)。 

商標申請案以電子方式送件者，係以該案商標申請時所檢附證

明文件影像檔(如委任書)上的申請人簽章為準；申請時未檢附證明

文件影像檔或檢附的證明文件影像檔上未載有申請人的簽章者(如委

任書上公司代表人以公司契約章用之職章為之者)，其後以書面方式

辦理須審核簽章之相關事項時，申請人應提出具結書，並敘明該次

申請文件的簽章確實為其簽署。嗣後再以書面辦理其他須審核簽章

之事項時，即以該次之簽章為比對基準。 

1.5簽章不一致之處理原則  

申請書、證明文件上之申請人簽章經審核與卷存簽章不一致者，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申請人可依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1)補正與卷存簽章一致之簽章。 

(2)申請變更簽章(詳細規定請參照本基準第 13 章)。 

(3)具結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簽章確為其親自簽署或有權之人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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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必要時本局得通知檢附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在

申請人為本國公司的情況下，得通知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僅選擇以具結方式補正而未申請變更簽章者，僅就當次

申請事項發生個案簽章之效力，其後辦理有關商標事項而須審

核簽章時，仍以卷存之原簽章為比對基準。 

2. 送件方式 

申請文件之送件方式有臨櫃送件、郵寄送件及電子送件等方式。

若涉及商標申請註冊範圍事項之補正或更正者，為留存完整之審查

資料，避免事後爭議，不宜電話聯繫，應以書面來文方式為之，如： 

(1)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請人不專用之聲明事項。 

(2)商品或服務名稱涵義廣泛之具體指明。 

(3)修正或減縮商品/服務名稱。 

(4)核駁理由之陳述意見。 

書面來文除前述方式外，得以傳真方式辦理的事項包括：變更

申請人/代理人/代收人之地址、指定期間通知補正之展期申請、申

請補發收據證明書、申請更正、撤銷代理人、申請閱卷、申請影印

及申請檢還證物等。 

2.1臨櫃送件 

臨櫃送件方式，係指將申請商標或辦理有關商標事項的文件及

規費送至本局或其各地服務處(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服務處)之

商標收文櫃台。 

2.2郵寄送件 

申請文件之送件，以郵寄方式提出者，不論是否以掛號方式郵

寄，均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除由

當事人舉證外，以到達本局之日為準(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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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方式，係指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將文件寄達本局

或其各地服務處(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服務處)。若經其他民間

遞送公司遞送之文件，其送件以本局收文之日為準。 

民間遞送公司並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受其委託者，

依法不得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

其遞送文件時縱使給予寄件者執據，該文件亦非郵政法所明定之

「郵件」，尚不得以文件交付該民間遞送公司之日期作為商標法第 9

條之「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35 號判

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1891 號判決參照)。 

2.3電子送件 

電子送件方式，係指至本局網站下載相關申請書表檔案，並於

「智慧財產權 e 網通」網站，登錄成為會員，確認同意電子申請約

定，登錄電子簽章(使用電子憑證)，填寫申請文件後，將電子申請

文件傳送至本局之資訊系統，其收文日以本局之資訊系統收受之日

為準(商標電子申請及電子送達實施辦法 14)。 

3. 取得申請案號 

商標申請案號，係指商標申請案經收文後，給予每件商標申請

案的代碼，以作為審查過程中對商標申請案進行管理之依據。 

商標申請案號目前為阿拉伯數字 9 碼，前 3 位數代表商標申請

年份；第 4 到第 9 位數代表申請的順序流水號，每年從 000001 開始。

例如：107012345，表示為民國 107年第 12345件商標申請案。 

4. 受理及通知補正 

申請人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申請事項，符合法定程式者，應

予受理。實務上申請作業流程，對於申請事項無法立即於收文櫃台

審查文件是否符合法定程式。因此，不論申請人以臨櫃、郵寄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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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方式送件，流程上皆先行收件，進行編列申請案號、文件掃描、

文書資料建檔等作業，再進行程序審查。若審查時發現申請文件不

符合法定程式而得補正者，將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申請應備的文件及申請的規費已於指定通知補正期間內補正齊

備者，申請案或其他相關申請事項，應予受理。但申請人超過法定

期間始提出申請或主張權利者，因法定期間屆滿，不待處分即生法

律效果，所申請或主張權利之事項，即不予受理(請參照本基準第 15

章)。例如：依商標法第 20 條第 5 項規定，商標申請案逾第一次申

請日後 6 個月；未依商標法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於申請日後三個月內

檢送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等，皆係法定期

間；遲誤法定期間者，無法通知補正。 

申請人為有關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不合法定程式經指定期

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不受理；所稱屆期未補正，指於指定

期間內迄未補正或於指定期間內補正仍不齊備者(商施 7)。但遲誤指

定期間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商8Ⅰ)。補正事項不影響申請人

權益者，得以電話紀錄提出補正，如： 

(1)商品或服務名稱錯字之更正；經發文通知修正，且本局發文中

加註「逾期未補正視為同意修正或刪除」等情形。 

(2)指定商品/服務名稱有明顯重複，應刪除其一。 

(3)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類別錯置，應刪除或更正為正確類別。 

(4)明顯錯別字或文字漏繕之更正。 

(5)更正商標名稱。 

(6)申請人名稱以外基本資料之更正。 

(7)申請書上聲明不專用部分屬顯無疑義事項，不須聲明者。 

5. 自請撤回 

商標申請案之自請撤回，除商標法另有規定外，原則上，屬於

申請人之自由，申請人在商標申請案審定或處分前，可隨時撤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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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撤回商標申請案，申請人應以書面提出申請，申請人為二

人以上時，應得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由全體申請人提出撤回申請。 

商標申請案經審定或處分後，即無撤回問題。因此，商標核准

審定後至公告前，申請人申請撤回者，探究申請人之真意，應屬拋

棄後續得繳費後取得之商標權，只要申請人未依限繳納註冊費，即

生不予註冊公告之效果。 

申請人申請撤回者，自其書面意思表示到達本局即生撤回效力。

自請撤回申請案應以書面提出，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不得以傳

真或 e-mail 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申請人為二人以上時，應由全體申

請人共同提出。若申請人嗣後來函欲變更其撤回之意思，如已生撤

回效力者，無法回復至撤回前之狀態。但其變更撤回之書面意思表

示，在其撤回申請到達本局之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 

6. 共有申請人拋棄商標申請權 

共有申請人欲拋棄其商標申請權，理論上，自其意思表示成立

之時發生效力，惟共有申請人全體應向本局以書面意思表示拋棄，

始能終止審查程序。商標申請權為共有時，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始能拋棄共有之商標申請權。但共有人之一拋棄其申請權之應有部

分者，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其應有部分由其他共有人依其應有

部分之比例分配之(商 28Ⅱ、Ⅲ)，於共有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消滅

後無承受人的情形，亦同(商 28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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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請規費 

依商標法申請註冊、加速審查、異動登記等申請商標及辦理有

關商標事項，應繳納申請費、加速審查費、註冊費、登記費等各項

相關規費，其費用依商標規費收費標準辦理(商 104)。 

繳納規費屬於申請之程式要件，未繳納或未繳足依法應繳納的

費用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其申

請事項應不受理。但在處分發文前繳納者，申請事項仍應予受理。

申請加速審查之案件，以加速審查費繳納齊備之日起立案，未繳納

前視為未提出申請，不另行發文通知繳納(商施 19-1)。 

1. 規費項目 

1.1註冊申請費用 

註

冊

申

請

費 

商 標 或

團 體 商

標 

指定使用

在第 1 類

至 第 34

類商品 

同 類 商 品 中

指 定 使 用 之

商品在 20 個

以下 

每類新臺幣 3,000 元 

同 類 商 品 中

指 定 使 用 之

商品超過 20

個 

超過 20 個，每增加

1 個加收新臺幣 200

元 

指定使用

在 第 35

類 至 第

45 類 服

務 

-- 每類新臺幣 3,000 元 

指 定 使 用 在

第 35 類之特

定 商 品 零 售

服務，超過 5

個 

超過 5 個，每增加 1

個加收新臺幣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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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加速審查 每 類 加 收 新 臺 幣

6,000 元 

團體標章或證明標章 每件新臺幣 5,000 元 

電 子 申

請 

-- 每件減收新臺幣 300

元 

全部指定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與電子申請系統參

考名稱相同 

每類再減收新臺幣

300 元 

有關上述商品包括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服務之個數計算方式與例

示，請參本局網站「商品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個數計算原則及例示」

(商標主題網/取得商標/商品及服務資訊/商品及服務個數規費計算)。 

1.2申請變更費用 

商標申請變更事項，包含申請人之名稱、地址、代理人或其他

註冊申請事項(請參照本基準第 13 章)。實務上如申請人的地址、法

人及非法人團體（含合夥行號）的代表人等事項之變更，無需繳納

規費。但變更下列事項者，每件應納新臺幣 500 元規費；如一申請

案號同時申請變更 2 以上之申請事項者，只收取一筆規費。但一變

更申請案中同時申請變更多件申請案號之相同事項者，仍應依變更

的案件數計算規費： 

(1)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指未變更主體同一性，而申請變更國

內、外申請人的中文、英文姓名或名稱、中譯名等)。 

(2)變更申請人的簽章。 

(3)變更代理人。 

上述變更申請人地址、代理人地址、公司之代表人、法人之代

表人或撤銷代理人者，無須繳納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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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申請分割費用 

分 割 申 請

費  

註冊申請案 按分割後增加之件數，每

件新臺幣 2,000 元 

2. 繳納方式 

繳納方式可以臨櫃、郵寄、郵政劃撥、轉帳、電匯、無摺存款、

信用卡或約定帳戶扣繳等方式為之；電子申請案得於線上繳納或另

行列印繳費單繳納。 

2.1臨櫃或郵寄繳納 

申請人可至本局或其各地服務處，檢附現金、即期票據等，以

臨櫃送件方式繳納，亦可將票據郵寄至本局或其各地服務處繳納費

用。 

所謂即期票據，係指即期支票、郵政匯票或銀行本票。票據之

抬頭應載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並禁止背書轉讓。 

2.2郵政劃撥 

申請人可將款項透過郵政劃撥至本局之郵政劃撥帳號(00128177；

戶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郵政劃撥者，應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

繳納事由(申請案商標名稱、申請人、聯絡電話、申請案號及繳費事

項等)。 

2.3轉帳、電匯或無摺存款 

轉帳係指申請人以自動櫃員機(ATM)、網路 ATM、網路轉帳、行

動支付方式將規費轉入本局繳費單上之繳費帳號(下稱繳費帳號)；

電匯係指申請人透過銀行將規費匯入繳費帳號；無摺存款則指申請

人於本局指定銀行之各地分行，填寫「聯行存款憑條」將規費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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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帳號。 

以轉帳、匯款、無摺存款繳納規費者，請務必使用本局繳費單

上提供之繳費帳號繳費，以利本局對帳。如繳費證明遺失或無法提

供正(影)本者；轉帳繳費者應提示載有轉入本局繳費帳號之存摺內

頁及載有戶名、帳號之封面影本；電匯繳費者應提示匯出銀行補發

之電匯單據影本；無摺存款繳費者，應提示銀行補發之「聯行存款

憑條」影本，以資核對。 

2.4約定帳戶扣繳 

申請人欲以約定帳號自動扣繳繳納規費，請依照本局約定帳戶

扣繳作業須知在金融機構(限參加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金融機構)

開立之存款帳號，填妥「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寄(送)本局轉送開戶銀行辦理授權作業。約定帳戶辦理時間約 10 個

工作天(依各金融機構作業時間為準)，請於接獲本局電話及 Email

通知約定扣繳帳戶成功後，再依照「使用約定扣繳方式繳交各項規

費」所列程序繳納規費。依該作業須知選擇線上或紙本扣繳方式辦

理各項規費之單次扣繳。 

2.5信用卡 

以信用卡進行線上繳納規費者，持卡人與 e 網通會員需為同一

人。繳款人於 e 網通選擇繳費方式，輸入信用卡資料及 3D 驗證碼，

經檢核成功即完成繳納程序。 

2.6電子申請案之繳費 

電子申請案之規費，申請人得於辦妥約定扣款授權後，向本局

申請核發「繳費密碼」，於線上以約定帳號自動扣繳方式繳納。申請

人亦得列印繳費單後，另行憑繳費單以臨櫃、郵寄、郵政劃撥、轉

帳、電匯、無摺存款或約定扣繳等方式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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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費退還 

申請退還規費時，應檢附原繳納之收據正本，倘收據因遺失、

毀損或其他事由無法檢還者，得以具結書代之。 

得申請退費之事由包括下列情形： 

(1)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 

例如：以電子方式提出申請案得減收費用，卻依未減收後的金

額繳交；已經繳納申請費之申請案重複繳費等。 

(2)商標重複申請： 

例如：申請日期在後之重複申請(相同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商

品或/及服務)案件依法應不受理。如申請人申請時已繳納申請

規費，應退還在後申請繳納的申請規費。 

除符合上述得退費事由外，已進行程序審查及相關處理作業者，

皆不予退費。申請案件經准予撤回者，申請費不予退還。例如：撤

回商標申請案、撤回申請變更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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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標申請書及申請日 

申請書為申請人提出商標註冊申請之書面意思表示，應以書面

提出或以電子方式為之(商 13)。商標申請書為提出申請之必備文件，

申請之書表格式及份數，由本局定之(商施 2Ⅲ)，並應以正體中文填

寫(商施 3)。 

1.申請書記載之事項 

申請商標註冊者，應備具申請書，聲明商標種類及型態，載明

下列事項(商施 12)： 

(1)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或地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有代表人者，其姓名或名稱。 

(2)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登錄字號及住居所或營業所。 

(3)商標名稱。 

(4)商標圖樣。 

(5)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類別及名稱。 

(6)商標圖樣含有外文者，其語文別及其意譯。 

(7)應提供商標描述者，其商標描述。 

(8)依商標法第 20 條主張優先權者，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受理

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及申請案號。 

(9)依商標法第 21 條主張展覽會優先權者，第一次展出之日期及

展覽會名稱。 

(10)有商標法第 29條第 3項或第 30條第 4項規定情形者，不專用

或不屬於商標一部分之聲明。 

有關申請書應載明事項，詳如本局「商標主題網/申請註冊/申

請書表」網站。其中優先權及展覽會優先權之主張、商標申請人、

代理人、商標圖樣及指定商品及或服務等記載事項，另於其他章節

詳細說明(請參照本基準第 5章～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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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標名稱 

(1)商標名稱應與商標圖樣相符 

商標名稱應與所申請註冊之商標圖樣內涵相符；商標權以請准

註冊之商標為限，未載入圖樣中之商標名稱，不在商標權之保

護範圍。 

(2)商標名稱書寫方式 

 商標名稱應以繁體中文、英文、日文書寫，如為簡體字應修

正為繁體中文(簡體字)表示，圖樣中描述性文字太長不宜作為

商標名稱，僅需列主要識別文字部分；單純圖形商標得以

「○○公司標章」、「○○設計圖」，或以描述圖樣的文字稱呼，

例如：老虎圖形、老虎設計圖。商標名稱應與商標圖樣相符合，

以避免公眾誤解商標圖樣內涵，且記載格式應與商標專責機關

資訊作業系統相容，以利審查及後續公告作業(商施 13Ｉ)，

如有與商標圖樣不一致情形，應通知補正，並敘明逾期未為補

正者，將逕依職權更正，如有使公眾誤解其商標圖樣內涵而不

同意更正，該商標名稱不合法定程式經指定期間通知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依商標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其註冊申請應不受理

(商 8Ｉ、商施 13)。  

(3)商標名稱之更正 

商標名稱未涉及申請人權益，可以電話更正。非就商標圖樣實

質變更或更正者，如經判斷不致改變原商標圖樣給予消費者識

別來源之同一印象，准予變更或更正圖樣後，應檢視是否需一

併修正商標名稱。 

1.2商標圖樣顏色 

商標圖樣為黑色、黑白相間、灰色或黑白漸層者，應載明為

「墨色」；除黑色、灰色、白色以外，均應載明為「彩色」，商標圖

樣為彩色或部分彩色者，亦應載明為「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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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日之取得 

我國商標法是採先申請先註冊原則。權利的取得，係依申請的

先後加以審查；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若以相同或近似的商標

提出申請者，應由先提出申請者取得註冊(商 22；商 30Ⅰ⑩)。所以

申請日之取得，在商標審查實務上，是一重要的判斷課題。 

依商標法規定，申請商標註冊，應備具申請書，以載明申請人、

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本局提出之日為申請日(商

19)。所稱「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等

三項要件，關係商標權範圍之申請及確認，將於後面章節詳細說明

(請參照本基準第 6、8、9 章)。至於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

標之申請日，除團體商標與一般商標相同外，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之

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標章圖樣及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團體標章

註冊之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標章圖樣及表彰之內容(請參照「證

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審查基準」2.2、3.2、5.2)。 

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商 35Ⅰ)，

為不影響他人之申請權益，「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申請後即不得變更，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或非就商

標圖樣為實質變更者，不在此限(商 23；商施 24Ⅰ)。基於申請商標

及辦理有關商標事項之文件，應用中文(商施 3)；商品/服務名稱全

係外文者，應補正中文名稱後始取得申請日。指定商品/服務不得僅

填寫「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服務」；此種情形，因指定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範圍不明確，應俟申請人指明具體商品/服務後，始取得申請

日。 

提出載明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的申請書，

而親至本局送件者，以受理文件之日為申請日；如係郵寄者，以郵

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申請日。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而當事人無

法舉證實際交郵時間，則以到達本局之日為申請日(商 9)；電子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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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申請日應以本局資訊系統收受之日為準。若因系統或網路等

各項問題無法電子送件時，為不影響自身的申請權益，得將電子申

請表單列印成紙本，改以臨櫃或郵寄方式送件(申請日即以本局受理

文件之日或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應注意的是，向民間快遞公

司交寄的日期不得採用為申請日，仍應以到達本局之日為申請日。 

申請案的來文信封本局將併卷存檔，以備日後查詢。並依郵寄

地郵戳日期更正申請日，如商標行政管理系統登載的申請日與紙本

申請書不同，應由商標審查人員查明郵寄日期，並更正其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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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優先權及展覽會優先權 

1.優先權 

商標優先權，係指申請人第一次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或與中

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的國家，依法申請註冊的商標，於該申請

日後 6 個月內向我國就該申請同一之部分或全部的商品或服務，以

相同商標申請註冊時，得主張優先權。其申請日以第一次在世界貿

易組織的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國家之申請日為優先

權日(商 20Ⅰ、Ⅵ)。 

1.1得主張優先權之申請人資格 

(1)目前與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的國家，均為世界貿易組織之會

員，故申請人所屬的國家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者，均可主張

優先權(商 20Ⅰ)。 

(2)外國申請人非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民且其所屬國家與中華

民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但如於互惠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領

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者(商 20Ⅱ)。例如申請人 A公司所屬

國與我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也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惟 A 公

司於世界貿易組織甲會員國內設有營業所，並提出商標註冊申

請案，A 公司得以其於甲會員國內申請商標註冊案件，在我國

主張優先權。申請人以準國民身分主張優先權時，應於申請書

載明在該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之住所或營業所，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居留證、工作證、分公司或辦事

處設立登記證明等。惟母公司與其轉投資設立之子公司係屬不

同之法人格，故母公司不得主張子公司之營業所為其營業所，

反之亦然。 

(3)依巴黎公約第 4 條第 A 項第 1 款規定，得主張優先權者，應為

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人或其權益繼受人。優先權得單獨移轉予

繼受人；申請人與其據以主張優先權第一次申請案之國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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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一致者，申請人於我國主張優先權時，除優先權證明文件，

應另外檢送優先權讓與證明文件。 

1.2主張優先權之第一次申請案 

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的國家，

依法申請註冊的商標申請案，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須在 WTO 會員、互惠國領域內第一次提出申請之相同商標申請

案，且其第一次申請日不得早於該 WTO 會員加入 WTO 之日期或

互惠協議生效日。 

(2)依多邊或區域性條約、公約或協定所提出之第一次商標申請案

(如馬德里協定、馬德里議定書)，並以 WTO 會員、互惠國為指

定國，且依其指定國之國內法規定視為合法國內申請案者。 

以國外第一次申請之系列商標(例如英國、澳洲、新加坡)其中

之一作為商標圖樣在我國申請註冊者，仍可據以主張優先權。 

國外第一次申請案只要於受理國家或國際組織合法取得申請日，

即可據以主張優先權。國外第一次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不影響我國申

請案之審查。縱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經撤回、拋棄、不受理或核駁，

亦不影響在我國申請案之優先權主張。 

有關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是否為第一次申請案的認定，原

則上由申請人出具受理其第一次申請案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所提供的優先權證明文件證明之。本局在商標申請註冊審查階段，

個案中如無其他客觀事證顯示不同之事實，將認定該案為第一次申

請案。惟若存在其他非為第一次申請之具體事證者，並不排除該案

取得之優先權日，在申請審查或爭議案件之審查程序中可能遭到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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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張優先權之要件 

申請註冊時未於申請書同時載明(a)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及(b)

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未於申請日後 3 個月內，

檢送申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者，依法直

接發生視為未主張優先權之法律效果(商 20Ⅴ)，屬於不合法定程式

不能補正或遲誤法定期間，無法通知補正。主張優先權應注意事項

如下： 

(1)應於申請註冊同時聲明。 

(2)申請書上應載明(a)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b)受理該申請之國

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c)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號。其中(c)

申請時未取得申請案號者，得補正之。 

(3)應於第一次申請日後 6 個月內提出申請。所定之 6 個月，係自

第一次申請日之次日起算至商標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之申請

日止(商施 20) 。 

(4)應於申請日後 3 個月內檢附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正本或原本。以

影本代之者，應釋明影本與原本或正本相同(商施 4)。 

1.4優先權之證明文件 

(1)優先權證明文件係指與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或世界貿

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商 20Ⅳ)，即優先權證明文

件應為外國或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商標專責機關署名核

發之正本。該文件為商標申請人主張優先權必具備的法定申請

文件，為商標專責機關判斷該申請案是否相同進而得否享有優

先權之依據。各國所核發之優先權證明文件，均係於確認申請

案已符合該國取得申請日之要件後，於所核發之證明文件上載

明核發日期、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並將申請人、商標

圖樣及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併入；核其外觀所具通常形式，多

由各國商標專責機關以其官方認證資訊頁（含官方署名、章戳、

標記或其他識別圖樣）於上，並將取得申請日之商標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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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附後，併同

緘封成冊，使申請人得憑以向其他商標專責機關證明優先權之

基礎案。因此外國或 WTO 會員之商標專責機關所核發之申請案

執據、電子收據、受理通知、核准證明文件等申請案資訊之列

印文件或影印註冊證文件均非屬優先權證明文件。 

(2)申請時未附優先權證明文件者，應於申請日次日起 3 個月內檢

送，逾期視為未主張優先權(商 20Ⅴ)。 

(3)主張歐盟、紐西蘭優先權者，可檢附於該國官方網站下載列印

含驗證碼之證明文件。審查人員應進入其官方網站依驗證碼驗

證文件是否相符，內容相符者，其效力與紙本證明文件相同。 

(4)以他人之首次申請案主張優先權者，應檢附該他人同意其主張

優先權及首次申請案之優先權受讓證明文件 (參照巴黎公約第

4 條第 A項第 1款規定) 。 

商標優先權證明文件不以正本或原本為限。惟以影本代之者，

應釋明影本與原本或正本相同，本局為查核影本之真實性，仍得通

知申請人檢送原本或正本，並於查核無訛後，予以發還(商施 4)。 

1.5複數優先權 

一案多類申請案，主張複數優先權者，請於各類別商品/服務名

前加註優先權日及第一次申請的國家或 WTO 會員。同一類別主張二

以上優先權者，請區分各優先權日指定的商品/服務名稱。其申請日

依各指定使用商品/服務所主張的優先權日為準。 

1.6優先權日之審查 

(1)主張優先權之申請人資格。 

(2)受理申請之該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國家與我國是否相互承認優

先權。 

(3)主張優先權之申請案有無逾越法定 6 個月之期間。 

(4)是否已於申請日後 3 個月內檢送優先權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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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張優先權申請案與 國外第一次申請案之商標圖樣相同。 

(6) 主張優先權申請案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 國外第一次申

請案同一之部分或全部商品或服務。 

  主張優先權申請案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如超出國外第一次

申請案之部分或全部商品/服務範圍者，超出之部分商品或服務，不

得主張優先權。 

2.展覽會優先權 

於我國政府主辦或認可的國際展覽會上，展出使用申請註冊商

標之商品/服務，自該商品/服務展出日後 6 個月內，得主張展覽會

優先權，其申請日以展出日為準(即優先權日)。 

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主辦的國際展覽會，包括政府主辦或政府委

託他人辦理的展覽會，主辦或委託辦理機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

以是地方政府；展覽會必須是國際性質，亦即有國外商品參展，參

展國家的數量並無門檻限制，舉辦地點，亦不以國內為限。至於中

華民國政府認可的國際展覽會，本局將以個案認可的方式辦理，並

適時將認可之展覽會名稱公告於商標公報及局網提供各界參考。 

2.1主張展覽會優先權之時間 

(1)自商品或服務展出日後 6個月內提出申請者。 

(2)6 個月期間之計算，自展出日之次日起算至商標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之申請日止(商施 22)。 

(3)「展出日」是指國際展覽會上實際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

展覽的日期，並不一定是國際展覽會的開幕日。非於開幕日即

展出商品或服務者，其申請日應以實際展出日為準。 

2.2展覽會優先權之證明文件 

主張展覽會優先權者，應檢送國際展覽會主辦者發給的參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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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商施 21Ⅰ)。參展證明文件以影本代之者，應釋明影本與原

本或正本相同(商施 4)；參展證明文件包含(商施 21Ⅱ)： 

(1)展覽會名稱、地點、主辦者名稱及商品/服務第一次展出日。  

(2)參展者姓名或名稱及參展商品/服務的名稱。 

(3)商品/服務的展示照片、目錄、宣傳手冊或其他足以證明展示

內容的文件。 

2.3其他準用優先權之規定 

主張展覽會優先權者，應準用商標法第 20 條有關優先權之規定

(商21Ⅱ)。亦即，應於申請書同時聲明，並載明(a)第一次展出之日

期(b)展覽會名稱；並於申請日後 3 個月內，檢送展覽會主辦者發給

之參展證明文件，否則，依法直接發生視為未主張優先權之法律效

果(商 20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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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申請人 

申請商標註冊之申請人，指具名提出商標申請之人，其得為自

然人、法人、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

記之商業(商 19Ⅲ)。申請人為商標申請書之必要載明事項，應填寫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或地區、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如申請人為外國人或無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者，免予記載，由本

局統一給予編號)；如為法人、機關、行政法人、學校者，並應載明

其代表人之姓名或名稱(商施 12①)。 

籌備中的機關、行政法人或公司，檢附籌備證明得以籌備處名

義申請商標註冊。以機關、行政法人籌備處名義申請者，得以籌備

處名義審結，惟審定書上加註「如機關/行政法人正式設立後，應另

案辦理商標權人名稱變更登記」，並繳交變更規費。但以公司籌備處

名義申請者，需俟公司正式設立，繳交變更規費辦理變更申請人名

稱後，始得審定。 

二人以上欲共有一商標，應由全體共有人具名提出商標申請，

並得選定其中一人為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為各項申請程序及收受

相關文件。未選定代表人者，應以申請書所載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

受送達人，並應將送達事項通知其他共有商標之申請人(商 7)。 

本國人、外國人均可為商標申請人。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非法

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者，應另檢附設立登記或其他設

立相關證明文件。商標專責機關為查核申請人之身分或資格，得通

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法人證明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商施 2Ⅱ)。

外國申請人名稱前應加註「〇〇(國名)商」；中國大陸申請人名稱前

應加註「大陸地區」，法人、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名稱

前應加註「大陸商」；香港地區申請人名稱前應加註「香港」或「香

港商」；澳門地區申請人名稱前應加註「澳門」或「澳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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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人為法人 

申請人為法人者，包括依公法成立之公法人及依民法或其他法

律規定而設立之私法人。 

公法人，例如：中華民國、各級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農田水利會、各類行政法人(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行政

機關是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設置的獨立組織體，依行政權範圍內

的管轄分工，有行使公權力並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各種行為

之權限，其效果歸屬於國家或該自治團體。實務上行政機關具備單

獨組織法規、獨立之編制、預算及印信，即具有申請人之資格。公

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

【釋字 382】（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公營造物等具有獨立預算之公法

組織(例如臺北市立圖書館、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等），實務上得作

為申請人，若對申請人適格性有疑義時，得通知其檢附組織規程進

行審查。 

私法人，例如：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公司、商業團體、工業

團體、合作社、農會、漁會、工會、教育會、有限合夥、私立長照

機構法人、學校財團法人、醫療社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等。 

(1)申請人以分公司名義提出申請者，因分公司為受總公司管轄之

分支機構，不能為權利義務主體(經濟部 57 年 1 月 10 日商

00945 號函釋參照)，故非適格之申請人，應改以總公司名義

申請。 

(2)以公司為代表人者，代表人簽章欄位得僅蓋公司章。 

應注意，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之申請人應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公

會、協會或其他團體；證明標章申請人以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

能力之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為限。(請參照「證明標章、團體標章

及團體商標審查基準」2.2.2.1、3.2.2、4.2.2、5.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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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人為自然人 

我國自然人且依民法有行為能力者，得自行申請商標；其為限

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應得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

並共同簽章申請商標，委任代理人申請商標者，其委任書上之簽章

亦同。 

本國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填寫 ID 碼(即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包

括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為明確申請人之資格，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為申請書表應記載事項，未填寫者，應通知補正(商施 2Ⅱ)，如未

於限期內補正，不合法定程式經指定期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應不受理(商 8Ⅰ)。 

3.申請人為外國人 

申請人為外國人者，包括自然人及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成立的

法人。應注意下列事項： 

(1)外國人所屬的國家與我國如未共同參加保護商標之國際條約或

無相互保護商標之條約、協定或對我國國民申請商標註冊不予

受理者，其商標申請，得不予受理。 

(2)外國公司向我國提出商標申請，不以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為必要。

但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不具有獨立之法人格，仍應以該外國總

公司名義為申請人。至於「外國公司」在總公司設立地以外的

其他國家設立分公司(簡稱外國分公司)，倘依其據以設立地的

國內法規定，該外國分公司具有獨立法人格者，則得作為商標

申請人。 

(3)以外國分公司名義作為商標申請人者，將通知限期補正，申請

人得改以其外國總公司名義為申請人，或檢附該外國分公司在

設立地具有獨立法人格之證明文件，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之文件

仍無法證明者，仍應以該外國總公司名義為申請人(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100 年 6月 8 日智法字第 1001860035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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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商申請人名稱以填寫中文及英文名稱為限。 

(5)申請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除為英文字母縮寫或由字母組合無法

翻譯者外，其餘部分均應翻譯為中文。 

(6)日商「○○株式會社」應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公社」

為韓國用語，難以判斷究為人民團體或公司組織，應依我國公

司法第 2 條規定之公司種類用語修正中譯名為「有限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 

(7)外國自然人、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提出申請者，視同外

國法律實體，依商標法第 99 條規定，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

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非訟事件法第 11 條規定參照) 

(8)外國自然人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者，提出商標申請時，得以其

在居留證上之地址為申請人地址，而無須委任代理人。 

(9)外國公司在我國設有代表人及營業所，或外國公司在我國分公

司以總公司名義提出商標申請時，得以其在我國辦事處或分公

司之地址為申請人地址，而無須委任代理人。 

4.申請人為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

之商業 

申請人為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

記之商業等私法上之組織，雖不具有實體法上的權利能力，如有一

定之名稱、組織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團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業行為

或從事事務，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不論其是否從事公益，均為商

標法保護之對象，而受憲法之保障(釋字 486 號解釋參照)；商標法

明定為適格之申請主體，實務上以「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

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加「負責人姓名」得作為申請人。

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者，應

另檢附設立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商標專責機關為查核申

請人之身分或資格，得通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法人證明或其他

資格證明文件(商施 2Ⅱ)，惟須符合下列資格： 

(1)合夥組織：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專利師事務所、建築

師事務所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合夥型態，無法開設公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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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透過公示資料查詢，應通知檢附公會出具證明文件、全體

合夥人推派一人為負責人之同意書或聲明書，或檢附合夥契約、

其他客觀事證進行審查。如無法提供合夥契約、同意書或聲明

書，應通知以全體合夥人共有作為申請人。 

(2)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體： 

①人民團體(人民團體法 8)、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發展工作要點

4)、農業產銷班(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 2)等非營利性質

的非法人團體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負責人變更須透過

定期改選，選任後並辦理變更登記。若對申請人適格有疑義時，

得通知檢附主管機關登記基本資料文件進行審查，並以「非法

人團體名稱」加「登記負責人姓名」作為申請人。如無法提供

設立登記文件，應通知以負責人作為申請人。 

②申請人為醫院、診所等非醫療法人之醫療機構，依法應向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

始得開業(醫療法 15Ⅰ)。可透過衛福部醫事查詢系統查詢其

開業相關資訊，對於申請人之適格性仍有疑義時，得通知檢附

開業執照等主管機關登記基本資料文件進行審查。 

③補習班(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2)、養護中心(老人福利法

36)等營利團體須向主管機關登記，可透過短期補習班資訊管

理系統或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若對申

請人之適格性有疑義時，得通知檢附主管機關登記基本資料文

件進行審查。 

④寺廟應辦理寺廟登記(監督寺廟條例 5、辦理寺廟登記須知)，

可透過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查詢，寺廟負責人須透過定期

改選選任並辦理變更登記。若對申請人適格有疑義時，得通知

檢附寺廟登記基本資料文件進行審查。申請人名稱應與寺廟登

記名稱相符，如有不符，應通知更正為登記名稱。例如寺廟名

稱登記為「受天宮」，申請人名義為「松柏嶺受天宮」，應通知

更正。寺廟負責人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或設立財團法人制寺廟，

不符合監督寺廟條例、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之規定(監督寺廟條

例 5、辦理寺廟登記須知 8)，其寺廟名稱未經登記者，應通知

以負責人名義作為申請人，並檢附相關客觀事證，以釋明其為

該寺廟之負責人。 



39 

 

(3)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商業

登記法2)等商業團體須向主管機關登記，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

商業者，應另檢附設立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商施 2Ⅱ)。以獨資

商號加「負責人姓名」申請註冊商標，經查詢其商號業已歇業

登記者，應通知改以商號負責人為申請人，逾期未補正者，其

註冊申請案不予受理。小規模商業僅有稅籍登記，並無獨立財

產，其營業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不得作為商標申請

人，應以自然人個人名義為申請人。 

(4)我國非法人團體經取得商標權或證明標章權者，依商標法第 99

條後段規定，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

非法人團體雖因不具實體法上權利能力，無法作為權利主體，

但於私權紛爭中，法院仍得循合夥或其他民事法理，確認商標

權利之實際歸屬，不受商標申請登記名義之拘束。至於以合夥

組織或商業之名義登記之申請人，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由合夥人或商業負責人以被害人資格提起告訴，尚不影響其訴

追刑責之權益。 

5.共有申請 

(1)二人以上欲共有一商標，應由全體具名提出申請。 

(2)得選定其中一人為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為各項申請程序及收

受相關文件。 

(3)未選定代表人者，應以申請書所載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

人，並應將送達事項通知其他共有商標之申請人。 

(4)如為獨資商號(商業)與其負責人提出共有申請者，因二者屬同

一權利人，應通知申請人刪除其中ㄧ位；如為合夥商號(商業)

者，應請申請人確認係以全體合夥人之個人名義公同共有或以

「合夥商號(商業)」加「負責人」名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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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代理人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事項，得委任代理人辦理之。但在中

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理人辦理之(商 6Ⅰ)。亦即，

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者，得不委任代理人，該商標申

請及其他程序事項將直接與申請人聯繫。但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

所或營業所者，非委任國內有住所之代理人者，商標申請案不予受

理。 

代理人在我國境內應有住所，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依法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之專門職業人員，指依律師法、會

計師法等通過考試之專門職業人員，並依各該法律明定得執

行商標代理業務之人，例如律師、會計師等(商 6Ⅱ①)。 

(2)商標代理人，指經本局舉辦之商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及格或

曾從事一定期間之商標審查工作，並申請登錄及每年完成在

職訓練之人(商 6Ⅲ)。 

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依民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

「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

發生效力。」故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

且必須表明有為本人代理之意思。 

1.委任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商施 5Ⅰ)。申

請人得就現在或未來一件或多件商標之申請註冊、異動、異議、評

定、廢止及其他相關程序為概括委任(商施 5Ⅱ)。 

代理人就受委任權限內有為一切行為之權。但選任及解任代理

人、減縮申請或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撤回商標之申請或拋

棄商標權，非受特別委任者，應通知補正(商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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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一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但與在我國境內無住

所或營業所之人共同申請商標時，應共同委任代理人，以為商標申

請及其相關事務之處理。但未共同委任代理人者；在我國境內無住

所或營業所之申請人，依商標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選定在我國境

內有住所或營業所之商標申請人為全體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事務，

並以書面通知本局者，則無須另委任代理人。 

(1)外國公司在我國設有代表人及營業所，或外國公司在我國分公

司以總公司名義提出商標申請時，得以其在我國辦事處或分公

司之地址為申請人地址，而無須委任代理人。惟外國公司申請

註冊商標，由於與其子公司皆具法人地位，係屬不同法人主體，

不得以子公司在我國境內之營業所為其營業所，仍應委任代理

人。 

(2)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應委任代理人而未委任或

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委任書者，經通知屆期未補正者，該申請

案不予受理。 

(3)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並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

委任書者，經通知屆期未補正者，該申請案視為未委任代理人。 

(4)共有申請案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委任代理人，以開立一份委任

書為原則。如由共有人個別開立委任書，亦應委任相同代理人。

如有選定代表人，得僅由代表人具名委任代理人。 

(5)代理人權限之變更，非以書面通知本局，對本局不生效力(商

施 5Ⅲ)。代理人送達處所變更者，應以書面通知本局(商施 5

Ⅳ)。 

2.代理人資格與人數 

代理人應為自然人，需填寫身分證統一編號(ID)或永久居留證

號碼(舊式例如：AC+編號；110 年起新式：1 個英文字母加上 9 位數

字)，且應在國內有住所(商 6Ⅱ)；領有永久居留證之外國人並應另

檢附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就業服務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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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45條規定，外國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同法第 80條

規定大陸人民準用之)。 

有關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事項，委任代理人辦理者，其代

理人不得逾 3 人。委任代理人 2 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行程 24

Ⅱ、25Ⅰ)。所謂「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事項」，是以每一商標

申請之案號為準；代理人之人數應以申請書所記載之代理人計算，

如經申請人同意委任複代理人者，亦應計算在內。委任書如載明委

任複代理人之權限，得於申請書代理人欄位具名複代理人，另應檢

附原代理人出具之委任書，作為收受文件人，複代理人之姓名於商

標公報不予公告。 

申請人如就申請商標註冊案件已委任代理人 3 人。但另外就單

一事項特別委任其他代理人辦理者，因於該申請事項處理終結即結

束委任關係，不須與原委任之代理人合併計算。惟應注意，該特別

事項之委任，代理人亦不得逾 3 人。商標申請書上所載之代理人超

過 3 人時，將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其委任因違反法律強

制規定而無拘束本局之效力(法務部(90)法律字第 002213 號函釋參

照)。此際，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者，視為未委任代理

人，嗣後該申請案相關事項將直接與申請人聯繫；申請人在我國境

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該商標註冊申請案應不受理。 

3.委任書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原則

上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須同

時載明代理人之送達處所。委任書之原本或正本已提交本局者，若

於委任書影本上載明所附案號，即可受理；或釋明委任書影本與原

本或正本相同；如載有「與正本相同」或「與正本無異」等字樣亦

可，無須要求申請人另外在委任書影本上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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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委任書之簽章 

委任書應由申請人(即委任人)及代理人簽章。申請人為本國法

人者，應由其代表人或有權簽章之人為之，並加蓋法人印章；由有

權簽章之人為之者，須提出法人授權證明文件或由其聲明表示其係

屬執行職務，具有代表法人為該簽章行為之權限。所謂有權簽章之

人，例如：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

理事務及簽名之權。申請人為外國法人者，不論有無使用印章，得

僅由其代表人或有權簽章之人於委任書上簽章。而有權聲明之人包

括簽章本人、申請人之代表人或申請人之代理人。 

(1)委任書僅由申請人(即委任人)簽章，代理人得不蓋章。但應於

申請書的簽章具結欄位簽章，此時，可認雙方意思表示合致。

委任二位代理人以上者，申請書上之代理人簽章欄應由二以上

代理人同時簽章。 

(2)提出商標各項申請時有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委任書者，本局將

發文通知補正委任書。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未

依法補正者，該申請案不予受理；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

而未依法補正者，該申請案視為未委任代理人。 

(3)申請人為中國大陸之法人者，其委任書之簽章方式可選擇由法

人代表人或有權簽章之人為之；或以蓋公章（即公司大章）之

方式為之。 

(4)日商之申請人為法人者，委任書上依其習慣，蓋公司章加上代

表人簽名/蓋章；僅蓋代表人章；公司名稱全銜之代表取締役

職銜章等情形均可受理。此處公司章縱僅有公司名稱特取部分、

代表人章僅有代表人姓氏或僅有名字的便章，亦得受理。但僅

蓋公司章而沒有代表人或有權簽署之人的簽章者，則不予受理。 

(5)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學校、團體或財團法人等，委任書除蓋

用關防或法人、團體印鑑外，代表人欄位簽名或蓋首長/校長/

理事長的私章、職名章、職銜章，均可受理，例如：職銜章為

○○局長之印、○○大學校長之印、○○團體理事長之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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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標電子申請文件所載代理人有二人以上時，得由其中一人為

代表以其電子憑證傳送，其餘未為傳送者，除有表示異議外，

均推定已受委任(商標電子申請及電子送達實施辦法 5 之 1)。 

3.2委任書之代理權限 

代理權限的範圍，由本人自由決定，可為特定事項之單一代理，

即僅代理為某特定行為，亦得概括代理，即概括授權為代理一切商

標相關事務。採概括代理時，代理人就受委任權限內有為一切行為

之權。但選任及解任代理人、減縮申請或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撤回商標之申請或拋棄商標權，應特別委任，未委任者，應通

知補正(商施 6)。 

 

特別委任事項得於委任書上一併載明，不須單獨提出。若原委

任書上未載明，嗣後辦理須特別委任之事項(例如撤回)時，應提出

載有特別委任權限之委任書。委任書載明有「撤回商標申請」或

「拋棄商標權」的委任權限，應可解釋涵括減縮申請或註冊指定使

用之商品或服務。 

 

申請人為法人者，委任契約關係存於法人與受任人(代理人)之

間，因此，如委任契約當事人間並無變更原契約關係之情事，則法

人之代表人變更，尚不影響原委任契約之效力，無須重行簽署及檢

送委任書。 

申請人簽署之委任書為外文者，應檢送中文譯本，代理人之代

理權限，以原文委任書所載為準，委任書之中譯本上無庸簽章。 

 

鑒於申請人得就未來商標之申請等其他商標相關程序委任代理

人，故未解任代理人前，委任書均屬有效，委任書無簽署年限之限

制。委任書上無簽署之日期者亦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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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任代理人 

按民法第 108 條第 1 項規定：「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

法律關係定之。」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

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故申請人就其所授與代理權之法律關係得

解任代理人，代理人亦得終止委任關係。惟依行政程序法第 24 條第

5 項規定：「代理權授與之撤回，經通知行政機關後，始對行政機關

發生效力。」 

申請人解任代理人者，應由申請人以書面通知本局；如係代理

人終止委任關係而消滅其代理權，代理人除以書面向本局表示解任

其代理外，尚須同時表明業向申請人終止委任契約，其原代理權已

因委任關係終止而消滅，始准予備查並副知申請人。 

外國申請人之註冊申請案件，申請人如自行來函解任代理人，

未同時委任新代理人者，其解任之結果將違反商標法第 6 條第 1 項

但書之強制規定。本局將發文通知申請人辦理變更代理人（規費每

件新臺幣 500 元），逾期未為補正者，應不受理該解任代理人之申請。

如係代理人單方來函表示解除委任，且已同時表明業向該申請人終

止委任契約，並告知依商標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其應委任

在我國有住所之新代理人，本局將准予備查，並以外國申請人填載

於商標申請書之地址，發文通知該申請人應於指定期限內，依商標

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委任於我國境內有住所之代理人，逾期

未補正，其申請案將依商標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不受理。無法送達

者，則依商標法第 10 條規定為公示送達。 

同一商標申請案，申請人委任 2 人以上為代理人，其中任一代

理人不得僅因其原委任書之權限載明有「代理本人為保障本件權益

之一切行為」或其他類似概括用語，即得解釋其有代理申請人解任

其他代理人之權限。蓋因代理權之授與及委任契約等為申請人及代

理人間之法律關係，非其他同案代理人所得過問。換言之，解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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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應由申請人本人或取得申請人特別授權的代理人為之。如申

請人委任之代理人有 2 人以上，且均有解任代理人的特別授權，而

由其中 1 位代理人代理申請人解任同案之其他代理人者，將准予備

查並副知被解任之代理人。如被解任之代理人提出異議時，應探求

申請人之真意。 

5.代理人死亡 

代理人死亡者，事實上已無法為申請人為意思表示，其與申請

人間代理關係已消滅，申請人若知悉代理人死亡之事實，應主動函

知本局，另行委任代理人或自行辦理商標相關事務。另已經死亡之

代理人所屬的事務所，宜主動函知本局並通知申請人，並協助申請

人辦理變更代理人等相關程序，以利審查程序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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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商標圖樣 

商標圖樣，係指申請人於商標註冊申請書中所貼附的圖樣，申

請註冊之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

的方式呈現，俾利於註冊公告時，能使第三人清楚知悉註冊商標的

權利範圍(商 19Ⅳ)。 

1.商標圖樣之呈現方式 

(1)申請書第一頁商標圖樣欄位應黏貼商標圖樣，未黏貼商標圖樣

者無法取得申請日，並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2)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的方

式呈現其所欲申請註冊的商標；如以相片紙製作圖樣，因爲會

隨時間經過而褪色或無法黏貼，不符合持久之要件。 

(3) 申請商標註冊檢附的商標圖樣，應符合本局公告的格式(商施

13Ⅰ)。 

①紙本申請書第一頁商標圖樣欄位內應黏貼長寬不大於 8 公

分，不小於 5 公分之圖樣，附表「浮貼」商標圖樣 5張，附

表與申請書第一頁之商標圖樣應完全相同，並使用堅韌光潔

之紙料。 

②電子申請商標圖樣欄位內應附送商標圖樣 JPG 檔，解析度須

為 300dpi(dot per inch) 以上，5 cm × 5 cm ~ 8 cm × 8 

cm 正方形圖片檔。 

(4)商標圖樣應清晰、明確，以手繪圖樣、剪貼組合或模糊的圖樣

送件，或商標圖樣畫素不足而顯模糊或部分字體無法辨識者，

無法使第三人清楚知悉註冊商標的權利範圍，應依原設色重新

檢附清晰圖樣付審，並注意不得變更商標圖樣。 

(5)若商標圖樣中含有細微部分不易辨識者，應依原設色重新補正

放大清晰版附卷供參。 

(6)商標圖樣出現製造商、代理或經銷者的電話、傳真、地址、商

品訂購資訊、成分標示、重量(淨重)、製造日期、營養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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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純粹資訊性事項者，因該等純粹資訊性事項非識別商標來源

之元素，且會使商標圖樣複雜，無法使第三人清楚知悉註冊商

標的權利範圍，必須通知刪除後重新檢送原設色清晰之圖樣，

始得續行審查。 

(7)®與 TM標誌亦屬商標圖樣中之純粹資訊性事項，®為註冊之意，

通常標示於註冊商標右上方，用以表示商標已取得註冊，應於

商標取得註冊後始得標示；TM 為「商標」之意，表示標示者

主觀上欲將特定標識作為商標使用，亦常標示於註冊商標或尚

未取得註冊之商標的右上方，®與 TM 本身並非商標的一部分，

應通知刪除重新檢送原設色圖樣後，始得續行審查。 

2.非傳統商標圖樣之呈現 

申請商標註冊檢附之商標圖樣，本局認有必要時，尤其是申請

註冊非傳統商標之情形，得通知申請人檢附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

以輔助商標圖樣之審查(商施13Ⅰ)。非傳統商標指商標法第 18條所

例示之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及其聯合式等商標，

不僅型態上與傳統商標有異，申請註冊時除檢附商標圖樣外，通常

尚須輔以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以真實表現其商標，並有助於商標

權利範圍的確定及審查(商施 14～18)，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應不受理(商 8Ⅰ)。 

申請非傳統商標之程序審查特別規定事項，請參考本局公告之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1)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之性質為商標圖樣之補充，目的係輔助商

標圖樣之審查，因此，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須與商標圖樣彼此

間相互一致，互為參照。 

(2)商標描述係對商標本身及其使用於商品或服務情形所為的相關

說明(商施 13Ⅲ)，商標描述的作用在於輔助商標圖樣，以真實

表現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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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標樣本為商標本身的樣品或存載商標的電子載體(商施 13Ⅳ)，

應與商標圖樣相符。 

(4)商標圖樣除可呈現商標本身外，為更清楚及明確表現商標內涵，

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的方式、位置及內容態樣等情形，亦得

於商標圖樣中呈現，並以虛線表示(商施 13Ⅱ)。此外，商標具

有功能性的部分，應於商標圖樣中以虛線方式表示，不能以虛

線表示者，應聲明該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商 30IV)。 

2.1 顏色商標 

(1)商標圖樣應呈現商標之顏色，並得以虛線表現顏色使用於指定

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 

(2)應提供商標描述，說明顏色及其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2.2 立體商標 

(1)商標圖樣為表現立體形狀之視圖；該視圖以六個為限。 

(2)商標圖樣得以虛線表現立體形狀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

位置或內容態樣。 

(3)應提供商標描述，說明立體形狀；商標包含立體形狀以外之組

成部分者，亦應說明。 

2.3 動態商標 

(1)商標圖樣為表現動態影像變化過程之靜止圖像；該靜止圖像以

六個為限。 

(2)應提供商標描述，依序說明動態影像連續變化之過程，並檢附

符合商標專責機關公告格式之電子載體。 

2.4 全像圖商標 

(1)商標圖樣為表現全像圖之視圖；該視圖以四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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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提供商標描述，說明全像圖；因視角差異產生不同圖像者，

應說明其變化情形。 

(3)認有必要時，應請申請人檢送商標樣本。 

2.5 聲音商標 

(1)商標圖樣為表現該聲音之五線譜或簡譜。 

(2)無法以五線譜或簡譜表現該聲音者，商標圖樣為該聲音之文字

說明。 

(3)為五線譜或簡譜者，申請人應提供商標描述。 

(4)應檢附符合商標專責機關公告格式之電子載體，即應檢附存載

該聲音商標之.wav檔光碟片。 

3.一申請案一商標 

為使每一件取得註冊的商標權內涵明確，申請註冊時應以一申

請案一商標的方式為之(商 19Ⅴ)。申請人就同一商標雖可指定使用

於一個類別或二個以上類別的商品或服務。但欲以二以上商標申請

註冊時，應分別提出申請案。 

3.1一申請案有二以上商標圖樣 

 一商標註冊申請案中同時有二以上個別獨立之商標圖樣者，應

通知申請人依下列情形處理，並重新檢送商標圖樣： 

(1)申請人僅選擇其中之一商標圖樣或刪除其他圖樣，並補正刪除

後之商標圖樣，續行審查。 

(2)申請人除重新檢送刪除後商標圖樣外，其餘商標圖樣如仍欲申

請註冊者，得依照其他圖樣的個數，另行補正申請書格式，在

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完全相同的情形下，得保留原申請案之申

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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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人亦得檢送實際使用態樣，以證明該商標在實際使用上確

實係以單一整體的方式呈現，抑或說明本件商標實際上將如何

使用。 

3.2 商標圖樣之變更或更正 

商標圖樣申請後不得變更(商 23Ⅰ)。申請註冊後為商標圖樣之

變更，將影響商標權範圍，原則上禁止變更。但非就商標圖樣為實

質變更或請求更正者，應審核是否改變原商標圖樣識別來源之同一

印象或商標圖樣有無明顯之錯誤而得予更正(商 23 但書、商 25；商

施 24)。 

3.2.1 非實質變更 

商標申請註冊後，商標圖樣是否准予變更，應判斷有無變更圖

樣之實質內容；非就商標圖樣實質變更，指下列情形之一： 

(1)刪除不具識別性或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或

產地之虞者(商施 24Ⅰ①)。所稱不具識別性之事項，依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例如商品或服務相關說明、通用標章或名稱等，

該等事項雖為商標之一部分，但通常僅傳遞商品或服務特性之

資訊或僅指明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名稱，如「新鮮、美味」用於

麵包商品，為商品特性之說明；「企管顧問」用於企業管理服

務等，為服務本身名稱之指明，並非商標識別來源之情形。所

稱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事項，

如刪除後未造成商標圖樣實質變更時，亦得同意申請人刪除，

如「有機」之標示尚未依法驗證等情形。 

(2)刪除商品重量或成分標示、代理或經銷者電話、地址或其他純

粹資訊性事項者(商施 24Ⅰ②)。因該部分不會在消費者心中

留存識別來源之商業印象，不屬於商標之內涵，且會使商標圖

樣複雜，增加行政作業建檔困擾，應准予刪除。 

(3)刪除國際通用商標(TM)或註冊符號(®)者(商施 24Ⅰ③)。國際

通用商標(TM)或註冊符號(®)具有既定之意涵，本身不具商標

之功能，且不影響識別來源之同一印象，應准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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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屬商標之部分改以虛線表示者(商施24Ⅰ④)。考量顏色、立

體或其他非傳統商標，商標圖樣得以虛線表現商標使用於指定

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該虛線部分非屬商標之

一部分。若申請人就該部分原以實線表示，其後改以虛線表示

者，將使商標於商標圖樣之呈現更為明確，且不會改變原申請

商標權利範圍，自非屬商標圖樣之實質變更。 

應注意，不具識別性部分或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

品質或產地之虞部分，若與其他識別部分緊密結合，刪除後將改變

原商標圖樣給予消費者識別來源之同一印象者，仍應認為有實質變

更而不適用(商施 24Ⅱ)。 

3.2.2 商標圖樣之更正 

商標註冊申請事項，申請人名稱或地址之錯誤、文字用語或繕

寫之錯誤及其他明顯之錯誤，在不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擴大指定使用

商品或服務範圍之條件下，本局得依申請或職權更正錯誤。商標圖

樣是否准予更正，應判斷有無影響商標同一性，指下列情形之一： 

(1)文字用語或繕寫錯誤的情形(商25Ⅰ②)。如申請人以特取名稱

作為商標圖樣，與申請書上申請人名稱相較，有明顯錯別字，

得更正商標圖樣。 

(2)其他明顯之錯誤(商25Ⅰ③)。如申請書上商標圖樣貼圖方向明

顯倒置，得更正商標圖樣貼圖方向等其他明顯錯誤的情形。 

申請商標註冊申請事項之更正，原則上指外觀有明顯錯誤的情

形。實務上依現有之文件，若無法認定係屬明顯之錯誤者，本局認

有查證之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據(商施 26)。 

 4.聲明不專用 

申請書上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

產生疑義之虞，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未為不專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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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者，不得註冊(商 29Ⅲ)。故商標圖樣中包含之不具識別性部分，

如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請人須聲明不專用後，始得註

冊。申請人得主動於申請書就「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

文字或圖形聲明不專用，以減省本局發文通知補正往返的時間，並

縮短審查時效。 

有關申請人聲明不專用之詳細規定，請參考本局公告之「聲明

不專用審查基準」並參考「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 

5.商標圖樣分析 

申請商標註冊，商標圖樣含有外文者，應載明其語文別及其意

譯(商施 12⑥)。商標圖樣型態多元，各國語言非商標審查人員所能

完全知悉，填寫商標圖樣分析資料，有助於提升審查資料之精確性

及加速審查之效率。 

(1)中文 

商標圖樣之中文，不論繁體字或簡體字，應記載全部完整之繁

體中文。 

(2)外文 

商標圖樣之外文，語文別應依圖樣中的語文填寫，如英文、德

文、日文、法文、韓文、泰文、阿拉伯文等。其中非英文語系

者，應記載其中文字義；如為自創字，請填寫「無義」或「自

創字」。 

(3)圖形 

商標圖樣之圖形，應以文字描述圖樣中主要識別部分圖形的設

計意象，以方便審查人員鍵入圖形路徑。如「兩隻獅子站在地

球上之組合」。 

(4)記號 

商標圖樣之記號，包括阿拉伯數字、特殊符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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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申請人申請商標註冊時，得以一商標註冊申請案，指定使用於

一個或二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務，按商品及服務分類之類別順序，

於申請書上載明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類別，並應具體列舉商品或

服務名稱，未填寫商品或服務名稱者，無法取得申請日(商 19、商施

19Ⅰ)。 

1.商品及服務分類 

我國商標指定使用商品及服務的分類標準，係採用世界智慧財

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商品與服務

國際「尼斯」分類的原則，將商品和服務分為 45個類別，其中第 1

～34類為商品，第 35～45 類為服務。商品及服務分類各類別標

題、說明注釋，請參考本局商品及服務資訊網站。 

1.1 國際尼斯分類之各類別分類資訊 

國際尼斯分類除以類別標題、說明注釋作為商品及服務的分類

原則外，尚提供區分各類商品或服務分類之提醒、特定新興商品或

服務之分類說明等資訊，透過此分類資訊，可形成商品及服務分類

之共識，正確歸類商品與服務類別。 

1.2 商品或服務分類與類似之認定 

商品或服務分類係為便於行政管理及檢索之用，商品或服務類

似與否之認定，依商標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並非絕對受該分類之

限制。因此，同一類的商品或服務彼此間不一定相互類似，例如第 9

類的「安全頭盔」與「電話機」；而不同類的商品或服務間也可能具

類似關係，例如第 3 類的「護髮劑」與第 5 類的「生髮藥水」；商品

與服務間亦存在有類似的情形，倘若服務之目的在提供特定商品的

銷售、安裝或修繕等，則該服務與該特定商品間即存在有類似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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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例如第 35 類「化粧品零售」與第 3 類「化粧品」(請參酌「混

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5.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特定商品零售批發服務」與該「特定商品」間類似檢索關係參考

表)。商標得否註冊，除判斷指定使用商品及服務間是否具類似關係

外，仍應就申請註冊商標個案中的各項因素考量有無混淆誤認之虞

以為斷(請參酌「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6「各項參酌因素間之互

動關係」)。 

1.3 商品及服務類別名稱修正公告 

近年來尼斯協定設置之專家委員會，每年均依市場發展現況，

就尼斯分類中之商品及服務類別名稱進行修正調整。為符合我國採

行商品及服務國際分類之原則，滿足國際調合之即時效益，本局於

107 年 6 月 7 日修正發布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刪除第一項「表

(詳如附表)」等文字，並於第二項增訂授權本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

類之法據，依照尼斯協定會員國修正施行之時程，公告尼斯分類異

動後之商品或服務類別名稱。 

於商品及服務分類修正前已註冊之商標，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類別，以註冊類別為準；未註冊之商標，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類別，則以申請時指定之類別為準(商施 19Ⅲ)。 

申請時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類別，於審查時如已異動公告，

仍依原指定類別核收，本局將增編於移類後的類別，申請人無須移

類、減縮商品或新增類別。另申請時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類別有

誤，惟審查時商品或服務類別已異動公告者，申請人亦無須申請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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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品或服務類別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 

為便於申請人填寫所申請的商品或服務及其類別，並提供商標

行政管理及檢索之用，本局編撰有「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

考資料」(以下簡稱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依照尼斯協定發布之類別順序，於類別項下區分

組群，並視商品及服務性質的需要，在各組群項下再細分為小類組。

組群係以 4 碼數字表示，小類組則以 6 碼數字表示，數字的前兩碼

表示類別，例如：「0101」、「010101」為第 1 類。有關各組群或小類

組的特別注意事項，則於該組群或小類組增加說明欄予以敘明。標

有「＃」記號的組群或小類組者，屬於涵義廣泛的商品或服務名稱，

不能直接作為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名稱。單一商品或服務名稱在

同類中有跨不同組群或小類組者，會將該名稱以「斜體、底線、粗

黑」方式標示(如：第 9 類「091703」小類組與「0933」組群中的

「光碟」商品)。 

本局於局網頁定期每年 1 月 1 日及 7月 1 日更新「參考資料」，

及「參考資料」商品/服務中、英對照表。 

2.商品或服務名稱 

申請人得依照提出申請時公告之「參考資料」，列於組群或小類

組內個別商品或服務的名稱，為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名稱」。以

電子方式申請商標註冊者，申請前應確實下載最新更新的「指定使

用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除註冊申請費每件可減收新臺幣 300 元，

其全部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與電子申請系統「參考資料」名稱相

同者，每類可再減收新臺幣 300 元。 

2.1商品或服務名稱應具體指明 

商品及服務分類之各類別的標題、組群或小類組，係以概括方

式表示該類別、組群或小類組所屬商品或服務的可能範圍，若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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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標題、組群或小類組作為指定商品或服務的名稱提出申請者，仍

以所指出或得清楚包含的商品或服務為限，非必及於全類、全組群

或全小類組的商品或服務。例如：如指定使用於 030101 小類組之標

題「化粧品」作為指定使用的商品名稱，概念上應足以包含該小類

組下的所有商品項目。但以第 15 類標題「樂器」為指定使用商品者，

概念上雖包含「鋼琴、小提琴、吉他、長笛、小喇叭」等樂器商品，

但不包含「樂器用弦、樂譜架、音樂盒、音叉」等演奏補助器商品，

故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名稱應具體明列。 

商品或服務名稱不得填寫「不屬別類之一切商品」或「應屬本

類之一切商品」等涵義廣泛之概括性名稱；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

名稱應具體指明，例如「廚房用具」涵義廣泛，不得作為指定之商

品名稱，而應具體指明為第 8類「廚房用刀、餐刀、餐匙」；第 11類

「電壺、電碗、電鍋」或第 21 類「杯、碗、鍋」等。審查實務上認

定不可列為商品或服務之名稱。 

2.2未列入參考資料的商品或服務名稱 

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種類繁多，且隨著科技發展及社會經濟型

態改變而不斷創新，參考資料無法完整法納入所有或新興的商品或

服務，商標註冊申請案欲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名稱未列於參考資

料者，得就實際市場交易時所常用的稱呼加以列舉指定，並檢具實

際使用商品型錄或其商品功能、用途、原材料，以及所指定商品已

在其他國家獲准註冊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3.商品或服務名稱之補正 

申請商標註冊時，申請書上需具體載明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

始能取得申請日(商 19Ⅰ、Ⅱ)。申請書若僅記載「不屬別類之一切

商品」或「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因無法確認申請註冊商標所要指

定使用的商品為何，無法取得申請日，應以申請人補正具體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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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之日為申請日，又商品或服務名稱之補正不得逾越原指定

範圍。 

申請商標及辦理有關商標事項的文件，應用中文(商施3)。申請

商標註冊，所應備具的申請書為申請文件，自應以中文填寫，故申

請人指定的商品或服務，若全係以外文提出者，於申請人補正中文

名稱後始取得申請日。 

4.商品或服務與指定使用類別不一致之處理 

(1)商品或服務非屬該申請案指定使用之類別者，申請人應刪除或

按類別補繳規費。但同日於他類另案提出相同商標圖樣之申請

案者，在該另案審結前，申請人得來文將誤植類別的商品或服

務移至正確的他類申請案。倘若該另案已審結，而無申請案可

移入者，仍應將誤植的商品或服務刪除，抑或是於原案新增類

別並補繳規費。 

(2)如為一案多類之申請而可移至他類者，移入類別商品個數超過

20 個以上仍需按收費標準計收；若是整類移出，該類原繳規

費可抵繳他類所需補繳之規費；並以全案最後確認類別及其個

數核算規費總數，不足者應補繳。例如：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請

案指定於第 9、21、35 類之商品及服務，繳納申請規費新臺幣

9,000 元。其中第 9 類指定使用於「滅蚊燈、電子滅蚊器、電

蚊拍」商品，惟該等商品依本局目前公告之「商品及服務分類

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應屬第 21 類之商品，則原指定於第 9

類的商品整類移出至第 21 類後，第 9 類項下已無指定商品，

該類可視為有誤繳情形，原所繳納新臺幣 3,000 元的申請規費，

並得用以抵繳該申請案件所需其他規費；例如假設第 35 類指

定有 7 個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依商標規費收費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之規定，應補繳申請規費新臺幣 1,000 元，並

就最終該申請案件各類計算應繳規費，抵繳後如有餘額者，應

予以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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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同日申請圖樣相同者，申請日在先案件之商品或服務可移至

申請日在後之申請案中，移類後之規費應另行就商品或服務個

數計算原則重新計算。 

5.重複申請 

申請商標註冊，應以一申請案一商標之方式為之；而商標權人

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復為商標法第 35 條第 1

項所明定。每一註冊商標依法於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權利，

故以相同之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商品或服務者，本局不得重複賦予

商標權。 

商標註冊申請案與申請在先之申請或註冊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

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亦完全相同者，屬重複申請，應通知申請人來文

撤回該件商標申請案，並檢附本局原發收據辦理退費；或由申請人

拋棄在先之註冊商標或申請案。 

實務上所稱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是否完全相同之判斷原則如下：

(大寫字母所指商品或服務指較上位的商品或服務名稱；小寫字母所

指商品或服務係為大寫字母所涵蓋的商品或服務名稱) 

(1) 二商標之圖樣及指定商品或服務 均 完 全 相 同 。 如 ： 甲 以

「○○」商標圖樣先後提出 X 及 Y 商標註冊申請案，並均以

「A、B、C」為指定商品。此際，Y 申請案屬重複申請，應由

申請人自行撤回。 

(2) 二商標之圖樣相同，在後提出之申請案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均

為在先商標所指定包含之範圍者。如：甲以「○○」商標圖樣

先後提出 X 及 Y 商標註冊申請案，X 申請案指定之商品如各為

「A、B、C、D」；「A、b、c」；「a、b、c、d」等情形，而在後

提出申請之 Y 申請案各指定的商品為「A、B、C」；「A、b」；「c、

d」者，應認定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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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後案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若無法完全為前案所涵蓋者，

例 如：甲以「○○」商標圖樣先後提出 X及 Y商標註冊申請案，X申

請案指定之商品情形如各為「B、C」；「b、c」；「a」；「D、E」，而在

後提出申請之 Y 申請案各指定的商品為「A、B」；「a、b、c」；「A」；

「A、D、E」等情形者，實務上不認定「完全相同」，同一申請人仍

得就後案取得註冊。惟其中重複取得註冊之商品或服務，應不得有

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3 款所列「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

停止使用滿 3 年」，或將商標分析移轉而「未依第 43 條規定附加適

當區別標示」等情形，以妥善管理商標之註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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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核駁理由先行通知與審定 

申請案經實體審查後，如判斷有不得註冊事由，應將核駁理由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以利申請人據以陳述意見，排除該等不得註冊

事由(商 31Ⅱ)。申請案經通知限期陳述意見者，申請人得一併進行

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商標圖樣之非實質變更、註冊申請案

之分割、不專用之聲明或取得在先商標權人並存註冊同意書等事項，

或得敘明理由，申請延長陳述意見期間。申請人再申請延長者時，

本局得依補正之事項、延長之理由及證據，再酌予延長期間；其延

長之申請無理由者，應不受理 (商施 34)。經審查後，如無不得註

冊事由，應予核准審定；如申請人陳述意見後，未排除核駁理由先

行通知所指出之不得註冊事由，而仍有已通知之任何不得註冊事由

存在者，應作成核駁審定。 

1. 實體審查流程與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商標申請案經程序審查，確認已於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商標圖

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繳足商標申請規費，而無其他程序

上應補正事項者，申請案應進入實體審查。在實體審查階段，如發

現該申請案有不得註冊事由，審查人員於作成審定前，應以書面記

載該等不得註冊事由及可能之核駁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

(商 31Ⅱ)。 

1.1不得註冊事由 

所謂不得註冊事由，包含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項；第 30

條第 1 項、第 4 項或第 65 條第 3 項所規定等不得作為商標註冊的情

形(商 31Ⅰ)。實務上常見的不得註冊事由包括：商標僅由描述所指

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之說明、通用

標章或名稱，抑或是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商 29Ⅰ)；商標

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並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且未經聲

明不專用(商 29Ⅲ)；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商 30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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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商

30Ⅰ⑧)；商標與註冊或申請在先的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復指定使

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範圍，而有構成混淆誤認之虞(商30Ⅰ

⑩)等不得註冊情形。 

1.2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商標有商標法定不得註冊情形者，在核駁審定前，應將核駁理

由先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有關繕發核駁理由先行通

知以及後續之處理程序，因核駁理由不同各有其應注意事項。惟不

論所引據之不得註冊事由為何，審查人員應依循下列原則繕發核駁

理由先行通知： 

(1)多款核駁理由者一併通知： 

申請案經審查認定有不得註冊事由時，在繕發核駁理由先行通

知之際，審查人員應儘可能依當時可能不得註冊事由一併通知

申請人，並應指出核駁之理由及所引據之法條。 

(2)相關證據一併檢附： 

如有據以核駁商標註冊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據資料，應一併檢附，

使申請人得據以提出申復或陳述意見。 例如：在檢索後認定與

現尚有效之註冊或申請在先的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構成

混淆誤認之虞時，應檢附據以核駁商標之申請案件單筆詳表/

註冊簿，一併通知申請人。第三人以意見書陳述申請案有不得

註冊情形者，審查人員審酌後如有理由，應就引證資料，轉知

申請人陳述意見。 

(3)具體說明得以排除不得註冊事由之補正事項： 

例如：商標僅由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可通知說

明「商標如何使用或實際使用之態樣、非商品/服務說明之具

體事證、 已取得識別性之證據(例如該商標商品之銷售或服務

之提供、廣告數量、廣告業者或傳播業者出具之促銷證明、各

國註冊之證明等)」；商標使公眾誤認誤信之虞，可通知說明

「無誤認誤信商品/服務性質/品質/產地之具體事證」；商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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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可通知說明「無使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之具體事證、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

人同意申請的證明文件(應避免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所

列顯屬不當之情形)、申請減縮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申請分

割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等。 

(4)通知檢附相關資料： 

①商標圖樣含有「有機」、「Organic」字樣或指定商品/服務含

「有機」，有致誤認誤信商品/服務品質或性質者，應通知檢

附經農委會認證之驗證機構簽發的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機關

之驗證資料。 

②指定酒類商品，而商標圖樣上含有地理名稱者，應檢附原產

地證明書。 

③涉及地理標示之案情，應檢附相關得標示該地理標示之證明

文件。 

④商標圖樣含有國名或地名，有致誤認誤信商品/服務品質、性

質或產地/發源地者，應通知申請人說明或限縮其指定商品或

服務確係來自該國或該地。 

⑤商標如整體具有識別性，圖樣含有原住民族之族名、圖騰或

部落名稱，應檢附該原住民族身分證明文件。 

⑥商標圖樣含綠色用語，且對應指定商品/服務，整體有使公眾

誤認誤信之虞者，若申請人就其指定商品/服務已申請使用相

關證明標章，得提出經同意使用相關證明標章之具體事證，

例如：以上商品均符合○○標章之規範；以上服務所涉商品

符合○○標章之規範等)；或說明未來將符合相關規範或發展

目標，指定或限縮為綠色相關商品或服務(例如：來自再生能

源的電能；來自太陽能的電能；來自風力能源的電能；可生

物分解湯匙等)。 

(5)再次核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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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經發給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或經申請人陳述意見後，審

查人員應審酌其意見是否為有理由。如經審查發現案情尚有不

明確之處，或尚有其他不得註冊事由，或不得註冊情形未於先

前之核駁理由先行通知中載明，應再次發給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並指定期間讓申請人陳述意見。 

1.3陳述意見之期間 

審查人員應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指定陳述意見之期間。該限期

陳述意見之期間，申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居所或營業所者，為 1

個月，如經申請人敘明理由者，得延長 1 個月。而申請人在中華民

國境內沒有住居所或營業所者，其陳述意見期間為 2 個月，如經申

請人敘明理由者，得延長 2個月(商施 34Ⅰ、Ⅱ)。 

申請人如已延長陳述意見期間一次後，仍再次申請延長，則不

論其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無住居所或營業所，本局得依補正事項、延

長之理由及證據，再酌予延長期間；惟若其延長之申請無理由者，

應不受理(商施 34Ⅲ)。 

實務上，如申請人表示希望與據駁商標之權利人磋商出具並存

註冊同意書或移轉等情形者，得再次酌予延長期間，惟以該事由申

請再次延長陳述意見期間時，應提出具體事證以為佐據。例如：與

商標權人聯繫討論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等相關事宜的信件或電子郵

件。 

倘若申請人持續提出延長陳述意見之申請，但自申請人所提出

之有關事證，客觀上無法看出案情有任何實質進展，為免程序延滯，

審查人員得於同意再次延長陳述意見之書面敘明：「本案陳述意見期

間，不得再延」。申請人在接獲前揭通知書面後，若仍無法於指定延

長陳述意見期間克服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所載不得註冊事由，縱使再

次來文延期陳述意見，該申請案仍得逕予核駁。惟申請人陳述意見

之書面於審查人員為核駁審定前到局，仍應考量其陳述之內容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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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或是否影響審定之結果。 

實務上常見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於意見書記載「本案如欲為核駁

之審定，請於處分前再次通知本所」等相類似之文字。遇有此類情

形，審查人員應就申請人陳述意見之內容判斷其克服各該不得註冊

事由的可能性，如經評估無再行通知的必要性，審查人員得逕為核

駁審定，並於核駁審定書說明核駁理由，同時載明「申請人如有不

服，得於收受商標核駁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正、副本

(均含附件)，並檢附原商標核駁審定書影本 1 份經由本局向經濟部

提起訴願。」 

1.4陳述意見之形式 

陳述意見應作成書面，以郵寄或臨櫃方式向本局或本局各服務

處提出，抑或是透過電子送件，將意見書之電子文件傳送至本局資

訊系統。但不得僅以電話或口頭陳述意見。 

2. 緩辦通知 

申請人於申請書上註記本案涉有爭議案件，或本局審查時發現

據駁案件涉有爭議案，抑或在先申請案尚未審結時，若可能因此影

響審定之結果者，得先繕發同意緩辦函或緩辦通知，而不須先繕發

核駁理由先行通知，並依下列情形辦理： 

(1)爭議案不成立確定後，再行繕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惟尚有其

他不得註冊事由者，審查人員仍得針對其他不得註冊事由繕發

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2)爭議案成立確定後，若無其他不得註冊事由者，得逕為核准審

定。 

(3)申請案如據駁商標為申請在先之申請註冊案，案情複雜或尚在

行政救濟中，無法迅速審結者，審查人員在繕發核駁理由先行

通知時，得一併通知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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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駁商標專用期間將屆期，或已屆期未滿 6個月，尚在繳納 2倍

延展費之延展優惠期間者，應於繕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時，告知將

俟延展加倍繳費期間屆滿後續行辦理。 

3.其他與實體審查相關程序之處理方式 

3.1識別性與功能性部分不專用之聲明 

關於聲明不專用之書面形式，在本局網站有提供「聲明不專用/

減縮商品或服務同意書」可資參考援用。至於商標圖樣是否包含不

具識別性的部分，以及是否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判斷，

請參照本局公布之「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及「聲明不專用審查基

準」。 

3.1.1 商標圖樣整體有識別性，但包含不具識別性的部分 

(1)申請人未主動於申請書聲明不專用： 

①如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屬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者，審

查人員將以核駁理由先行通知，說明該案有商標法第 29條第

3 項所規定之不得註冊事由，申請人得以書面聲明不就該不

具識別性部分主張專用權，以克服前揭不得註冊情形。 

②申請人於接到核駁理由先行通知後，於指定之陳述意見期

間，抑或核駁審定前，已提出聲明不專用之書面者，如無其

他不得註冊事由，該商標之註冊申請應予核准，本局應將不

專用之聲明註記於商標註冊簿，並於商標公報公告。 

③申請人於接到核駁理由先行通知後，如未於指定陳述意見之

期間內為不專用之聲明者，不得註冊，應予核駁(商 29Ⅲ、

31Ⅰ)，其不專用之聲明應於核駁審定前為之(商 31Ⅲ)。申

請人聲明不專用之書面到局的時間點，雖在核駁先行通知書

指定陳述意見期間屆滿後，但於核駁審定發文前者，仍得受

理該不專用之聲明。 

(2)申請人主動於申請書聲明不專用： 



67 

 

①遇有申請人主動於申請書聲明不專用之情形，須視該不具識

別性部分是否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 

②不具識別性部分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者，如該商標

於聲明不專用後獲准註冊，本局應將不專用之聲明註記於商

標註冊簿，並於商標公報公告。 

③倘該不具識別性部分無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如：申

請人主動聲明不專用之內容為「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

所涵蓋，本局將逕依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7.5之規定辦理。

是以該商標如獲准註冊，本局不會將申請人不專用之聲明註

記、公告於商標註冊簿及商標公報。 

3.1.2 商標圖樣整體有識別性，但包含有具功能性之部分 

(1)商標圖樣整體有識別性，但包含具功能性之部分者，該具有功

能性之部分應以虛線方式表示，該虛線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

分，亦不應作為混淆誤認之虞之考量。未以虛線方式表示者，

不得註冊（商 30I①、30Ⅳ前段）；不能以虛線方式表示者

（例如非視覺可感知之聲音或氣味等），則應聲明不屬於商標

之一部分後，始得註冊（商 30Ⅳ後段）。 

(2)商標圖樣中包含功能性部分若以實線表示，並未使用虛線，商

標審查人員應發給核駁理由先行通知，說明該商標申請案的圖

樣包含具功能性之部分，申請人應就該部分改以虛線表示，不

能以虛線方式表示者，應聲明該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商

30I①、30Ⅳ)。 

(3)申請人收到核駁理由先行通知，仍未於指定之陳述意見期間就

功能性部分改以虛線方式表示或聲明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復

未陳述其他意見者，該申請案應予核駁(商 30I①、30IV、

31Ⅰ)。惟若申請人所提出變更商標圖樣(改為虛線)或聲明不

屬於商標一部分之書面，在審查人員為核駁審定發文前到局者，

仍應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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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聲明 

商標圖樣構成之部分同時包含「有」及「無」致商標權範圍產

生疑義之虞者，如圖文大小、字形、設色、位置可各自分離且具有

單獨及完整意義，僅需就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部分聲明不

專用；如兩相結合無法分離，且形成單一完整的意義者，應屬該部

分整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而須聲明不專用。 

3.2同日提出申請之先後順序認定 

為確定申請案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適用，

審查人員將於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確定後，開始進行近似檢索。檢

索基準日一般為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含展覽會優先權)則以優先

權日為檢索基準日，主張部分優先權者，商標審查人員將以原申請

日為檢索基準日，再分別依申請日及優先權日之商品/服務，判斷是

否與檢出的資料構成近似，或依申請日及優先權日分別進行檢索。

主張複數優先權者，以最晚之優先權日為檢索基準日，再分別依不

同優先權日之商品/服務，判斷是否與檢出的資料構成近似，或依複

數優先權日分別進行檢索。 

若審查人員之檢索結果，有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個別申請註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而不能辨別時間先後者，應先由各該申請案之申請人

嘗試就案件之先後順序達成協議(商 22)。 

(1)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 

①所謂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如在以紙本

提出申請的情況，考量本局和本局各服務處，以及各服務台

窗口之作業速度、收件狀況均可能有所差異，進而影響不同

申請案於本局紀錄的收文時間。是若二申請案均係在同日上

午，抑或均在同日下午於本局或本局各服務處臨櫃提出，即

屬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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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依商標法第 9條規定，商標之申請如係以郵寄方式為之，且

無郵戳所載日期不清之情事，應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

準。郵戳所載時間雖包含年、月、日、時（僅顯示「時」而

不含分秒），惟在郵局臨櫃遞送函件同樣會有各地方郵局、各

服務窗口之作業速度與收件狀況差異，且申請人亦可能以投

放函件於郵筒之方式交寄。是在以郵寄方式提出申請的情況

下，應依郵戳所顯示的日期與時間判斷係屬當日上午或下午

提出申請，若該申請案和其他以郵寄或臨櫃方式提出申請之

申請案相較，二者均係於同日上午或均係於同日下午提出申

請，亦屬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此處所

稱之郵寄方式，係指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將文件寄

達本局或本局各地服務處之情形。若為其他民間遞送公司遞

送之文件，其送件以本局收文之日為準(請參照本基準第 2 章

2.2)。 

③遇有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審查人員將

指定相當期間，通知各申請人嘗試就申請案之先後順序達成

協議；屆期不能達成協議時，審查人員將指定期日及地點，

通知各申請人以抽籤決定案件之先後順序(商施 23)。 

(2)個案所涉申請案係電子送件之情形： 

①若個案所涉同日提出申請之案件均係以電子送件，依本局的

資訊系統，紀錄有清楚、精確的送件時間，且沒有可能影響

個別商標註冊申請案之收件順序的問題者，其申請日及時間

之先後，以本局資訊系統紀錄的時間為準。 

②個案所涉二申請案一件為臨櫃或以郵寄方式提出，一件為電

子申請，若二申請案均係在同日上午，抑或均係在同日下午

提出申請，仍屬同日提出申請且不能辨別時間先後之情形，

應依前述程序處理。 

3.3申請人在先商標受禁止處分之處理方式 

審查人員之近似檢索結果，如發現有相同或近似的在先註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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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且該商標已經禁止處分，並為本案申請人所有時，本局將通報

法院確認該申請案是否須一併納入禁止處分之範圍，經確認一併納

入禁止處分之範圍者，通知申請人本案將俟禁止處分撤銷後續行辦

理。惟法院如於申請案的審查過程中已對該申請案為禁止處分者，

則商標審查人員得繼續審查該案，如無不得註冊事由，並得為核准

審定。惟該申請案於註冊公告後，於商標註冊簿及商標公報均將有

禁止處分之註記，以避免註冊商標經分析移轉，而影響拍定人權益。 

3.4第三人意見書之處理 

本局訂有「商標註冊申請案第三人意見書作業要點」及其填寫

之書表範例，於本局網頁提供民眾或利害關係人參考。 

(1)第三人意見書之提出 

針對審查中之個別商標註冊申請案，第三人如認為該案存在商

標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0 條第 1 項、第 4 項，抑或

是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等不得註冊事由，得檢具相關事證，並

以書面將商標不得註冊情形向本局提出不得註冊之意見(商施

34-1)。非以書面形式提出之第三人意見與相關事證，審查人

員得不納為申請案審查上的參考資料。 

(2)審查人員對第三人意見書之處理方式 

商標審查人員於收到第三人意見書後，會將該意見書納為申請

案審查的參考資料，並審酌其所陳述之內容是否有理由，能否

作為申請案存在特定不得註冊事由之有效證據。如有得採認為

據以核駁註冊的證據資料者，審查人員得將引證資料轉知申請

人陳述意見。 



71 

 

(3)第三人提出意見書之效果 

第三人並不因此成為商標申請註冊程序之當事人，是以審查人

員將不會就該第三人意見書進行回覆，對第三人提出意見之申

請案的審查結果，後續不會發文通知該第三人(商施34-1Ⅲ)。

第三人如欲了解所關注申請案的審查進度與處理情形，可於本

局商標檢索系統檢視該商標之審查歷程與有關發文內容。第三

人對於最終商標核准審定之審查結果，如仍認為有不得註冊事

由，得另案提出異議或申請評定。 

3.4.1 第三人意見書主張涉及惡意搶註之情形 

由於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之不得註冊事由，涉及

實際使用於國內外交易市場，但未於本局在先提出申請註冊之商標。

在申請案審查階段，如無具體之事證足以證明確實有其他商標在該

申請案之申請日前，已經實際持續使用於國內外交易市場，且申請

人與該先使用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該

商標存在，並有基於仿襲之意圖而搶先於本局申請註冊之合理懷疑

者，審查人員在商標註冊申請的審查階段，尚難援引此一事由作為

核駁申請之充分依據。 

第三人透過意見書主張商標申請案涉有惡意搶註情事者，應注

意下列事項： 

(1)國外主管機關之商標註冊資料本身，並非商標實際使用於交易

市場的證據。 

(2)所提出的商標實際使用證據，應能看出使用的時間點。如：報

刊雜誌的廣告、日期、期別等證明其實際使用的時間點。 

(3)舉證證明或釋明商標申請人與在先商標使用人間「具有契約、

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先使用商標之存在」的事實，

可提出： 

①先使用人與申請人間之來往信函、交易憑證、採購資料； 

②先使用人與申請人間具親屬、契約關係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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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先使用人與申請人營業地係位居同一街道或鄰街之地址位置

的證明文件； 

④先使用人與申請人因具投資關係，曾為股東、代表人、經

理、職員等之股東或員工任職證明文件； 

⑤其他可認定申請人知悉先使用商標存在之證據資料，如：提

出相關事證，證明申請人與在先商標使用人間屬競爭同業，

考量系爭商標被實際使用之期間、地域、範圍，以及其已累

積之商譽等客觀事實，申請人基於業務經營關係，應知悉該

在先商標使用人之商標存在，亦可能符合此處概括規定之

「其他關係」態樣(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321 號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行商訴字第 30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

照)。 

3.4.2第三人意見書主張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

之情形 

  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商標侵害他人之著

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判決確定者，不得註冊。但經權

利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故以第三人意見書主張申請

案涉有本款規定之情事者，應提出有關事證證明所指權利受侵

害之本案訴訟已經判決確定，抑或是已經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

若本案訴訟已經提起而尚未判決確定，經審查人員確認屬實，

得發文通知該商標註冊申請案將緩辦至侵權之本案訴訟判決確

定後，始續行辦理。 

4.審定 

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後，就其准駁應作成審定。未發現不

得註冊事由，或經申請人陳述意見後克服所有不得註冊事由，且無

其他未通知之不得註冊情形者，應為核准審定。 

申請案經發給核駁理由先行通知，申請人應於指定期間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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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意見，如未於指定期間提出陳述意見或提出克服不得註冊事由

之相關事證，在無其他可資參酌判斷的事證下，得逕為核駁審定。 

申請人來文陳述意見或提出商標圖樣之非實質變更、出具並存

註冊同意書、在先使用人同意申請註冊書、肖像權人同意申請註冊

書、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註冊申請案之分割、不專用之聲

明、商品加註產地來源、商標實際使用證據、取得後天識別性使用

證據，經審查，無法克服不得註冊之任一情形者，仍應為核駁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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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 

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商標申請案如相同或近

似於他人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已註冊的商標或申請在先的商標，

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不得註冊；惟若經該註冊商標

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則不在此限。

由於本款規定係為實務常見的商標不得註冊事由之一，本局網頁備

有「商標並存註冊同意書」之例稿可供申請人參考利用。申請人若

能取得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出具的並存註冊同意書，復無

其他不得註冊情形者，該申請案應予核准註冊。審查人員於核准審

定時，將同時發函副知同意人其同意註冊的申請案已獲准註冊。 

1.並存註冊同意書之形式 

申請人及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如欲提出或出具並存註

冊同意書，應注意下列事項： 

(1)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所有人之簽章須一致： 

已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應於並存註冊同意書簽章，如

該商標所有人於其註冊案或在先之商標申請案中係以蓋印之方

式簽章，則其於並存註冊同意書上所使用之印章，應與上開卷

存印章相同。如卷存印章已遺失，抑或商標所有人無法確定卷

存印章之形式為何，可於商標並存註冊同意書蓋用印章，並另

填寫印章具結書，必要時本局並得通知檢附個人身分證明文件

正反面影本。(請參照本基準第 2 章 1.5)。 

(2)禁止自己或雙方代表簽署： 

①商標申請案如遇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不得

註冊事由，且申請人或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之所有人一方為

本國公司者，應確認該本國公司之代表人是否與他方或他方

之代表人為同一人。如經確認有上述情形，為免違反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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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條、第 108 條第 4 項規定準用第 59 條、第 223 條之規

定，應視個案所涉不同主體類別，依下表所列方式處理： 

先權利人單方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之簽署方式 

先權 

利人 

後案 

申請人 

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公司 行號 

個人 
一人公司 1名董事+股東 

多名董事+設

有董事長 
獨資 合夥 

股份有限 

公司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負責人簽

署並註明

無償同意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並

註明無償同

意 

個人簽署

並註明無

償同意 

有限

公司 

一人

公司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負責人簽

署並註明

無償同意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並

註明無償同

意 

個人簽署

並註明無

償同意 

有 1

名或

多名

董事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負責人簽

署並註明

無償同意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並

註明無償同

意 

個人簽署

並註明無

償同意 

行號 

獨資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無需註冊

同意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 

無需註冊

同意 

合夥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負責人簽

署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 
個人簽署 

個人 監察人 

不得同意並

存註冊(建議

新增股東) 

由全體股東另選

一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簽署 

由其餘董事

全體代表公

司簽署 

無需註冊

同意 

所有合夥人

共同簽署 

無需註冊

同意 

②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需蓋用公司

大章，並由「監察人」或「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股東」或「除

有限公司代表人外之全體董事」蓋章或簽名，無需列出其代

表人，並應檢附其所屬公司之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卡正反面

影本。 

③設有審計委員會而無監察人之股份有限公司，如欲出具並存

註冊同意書，卻有自己或雙方代表之情形，其同意書應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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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章，並由組成審計委員會之全體獨立董事簽署；若僅

由部分獨立董事簽署者，則應另檢附審計委員會選任其為代

表人的會議決議文件。 

④如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為一人有限公司，或僅置董

事一人且未置監察人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公 128-1)，而本

案申請人非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或本案申請人為股份有限公

司或一人公司以外之有限公司，可於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

所有人不新增股東或董事的情況下，出具由其與註冊或申請

在先之商標所有人雙方共同簽署的並存註冊同意書。此際，

本案申請人若為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代表簽署；若為

有 1 名或多名董事之有限公司，應視個案情況，由全體股東

另選一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簽署，或由其餘董事

代表公司簽署，以避免發生雙方代表之情事。 

⑤倘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為非法人團體（例如工廠、

協會、宮廟、補習班等），其有權代表該團體簽署並存註冊同

意書之人，依各主管機關公示之登記資料判斷（例如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人民團體登記、宗教團體登記、補習班登記

等）；若無上開公示之登記資料，為判斷有權代表該團體簽署

並存註冊同意書之人及有無自己代表或雙方代表之情事，應

通知申請人出具該團體之資格證明文件(例如當選證書等)及

其代表人為有權簽署之人之證明文件。 

⑥實務上關係企業間經常交互提出商標並存註冊同意書，為避

免關係企業間逐一羅列註冊號數，造成作業複雜，影響審查

時效，關係企業間得預先簽署商標並存註冊協議書及商標並

存註冊同意書，只要是協議書及同意書列明的商標圖樣，關

係企業間毋須逐一羅列註冊號數，可節省逐案提出商標並存

註冊同意書的作業時程，後續申請須出具商標並存註冊同意

書之案件，僅需檢附影本，並表明原本或正本所附之案號，

然仍不得有雙方代表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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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除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款但書規定之情形，個別商標

註冊申請案如遇有同條項第 11款至第 15 款所規定之不得註

冊事由時，依前揭各款但書規定，亦可能以提出註冊同意書

的方式克服之。惟在提出註冊同意書時，同樣須注意是否涉

有自己代表或雙方代表之問題，並依上述原則處理。 

(3)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不得附條件或期限： 

向本局提出並存註冊同意書有機會克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

第 10 款規定之不得註冊事由，主要係因其可作為個案所涉各

商標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有力事證，非謂商標權人

或申請在先之人的同意，即可決定個別商標申請案之准駁。是

以申請人所提出之並存註冊同意書應不得附加同意的條件或期

限，否則將有違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之本旨。 

2. 顯屬不當之情形 

(1)顯屬不當例示之情形：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所稱「顯屬不當」之情形，

包含：申請註冊商標相同於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且指定使用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者；註冊商標經法院禁止處分者；以及其他

本局認有顯屬不當之情形者(商施 30)。在個案審查上，若有具

體事證可認定有顯屬不當之情事，即便該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

之所有人已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仍無法核准註冊。 

(2)減縮指定使用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①申請註冊商標相同於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且指定使用於同

一商品或服務者(商施 30①)。為避免不同人以相同商標使用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消費者無法藉以區別來源，進而失去商

標識別來源之功能，個案中申請人得減縮與註冊或申請在先

商標指定商品或服務同一之商品或服務，以克服不得出具並

存註冊同意書之情形。 

②此處所稱之「同一商品或服務」，包含商品或服務間具有「實

質同一」關係的情形。如：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分別為「藥



78 

 

錠」與「藥丸」、「唇膏」與「口紅」或「小吃店」與「小吃

攤」等，其商品或服務名稱之文字雖有不同，惟實質上仍屬

同一概念之商品或服務，應於減縮實質同一之商品或服務

後，方得透過並存註冊同意書之方式取得註冊。 

③倘若二商品或服務間具有包含之關係，例如註冊或申請在先

之商標指定有「化妝品」商品，在後之申請案指定有「口

紅」商品，因口紅為化妝品之品項之一，為化妝品範圍所涵

蓋，相關消費者將無法區別二者所生產之口紅商品，故在後

申請案得減縮「口紅」商品，二商標始能並存註冊。 

④關於商品或服務之減縮書面，在本局網站有提供「聲明不專

用/減縮商品或服務同意書」之例稿，可資申請人參考利用。

如係由代理人提出減縮同意書，必須在申請案之委任書有記

載代理人得減縮商品或服務之特別委任，始得受理(商施

6)。若未經特別委任，審查人員應通知代理人補正含特別委

任權限之委任書。 

3.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之法律效果 

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之所有人如出具並存註冊同意書，且經商

標申請案之申請人向本局提出，該申請案如無前述顯屬不當之情形

和其他不得註冊事由，審查人員應為核准之審定，並於商標註冊簿

加註：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經註冊商標第〇

〇〇號商標權人/申請在先第〇〇〇號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並

於商標公報公告之。 

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之所有人同意他人並存註冊後，其再提出

申請註冊的商標與之前所同意註冊的商標，有構成混淆誤認之虞時，

仍應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經註冊商標或申請

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方得獲准註冊(商施 33)。例如甲有 A 註冊

商標，乙申請之 B 商標與之近似，並指定使用於類似商品，乙取得

甲同意後 B 商標因而註冊，其後甲申請註冊之 C 商標與 B 商標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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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誤認之虞情形時，仍須取得乙同意後，始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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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申請註冊案之分割與減縮 

申請商標註冊，得以一商標指定使用於二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

服務提出申請(商 19Ⅴ)；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申請後即不

得變更。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不在此限(商 23)。申請人

並得就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本局請求分割為二個以上之註

冊申請案，以原註冊申請日為申請日(商 26)。 

應注意的是，原商標註冊申請案為共有商標申請權者，共有商

標申請權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或分割，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

意 (商 28Ⅴ)。 

申請分割註冊申請案者，應備具申請書，載明分割件數及分割

後各商標之指定商品或服務，為符合申請人權益，分割後並不影響

原註冊申請日。而在商標註冊申請審查階段，有關商品或服務之減

縮，相當於部分商品或服務之拋棄或修正之性質，實務上應以書面

形式提出，並以書面到局發生法律效果，申請人有清楚明確之意思

表示，可生商品或服務減縮之效力，但委任代理人提出者，應注意

其委任書上應載明代理人有減縮指定商品或服務之特別委任權限

（商施 6）。委任書未載明者，審查人員應通知補正含特別委任權限

之委任書。審查上將明確審查每一申請案中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

以確認商標權範圍。 

1.申請分割與減縮 

商標審查實務上，除申請人得主動提出分割或減縮之申請外，

大部分係涉及申請案與前案註冊商標可能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經本

局核駁先行通知後，建議申請人進行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或

另為分割之申請，使申請案於減縮或分割後，在不生衝突之商品或

服務得以核准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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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申請分割或減縮之人 

分割申請案之申請人或申請減縮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者，應與原

申請案的申請人相同，如不相同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申請

人可就原申請案辦理變更申請人名義之變更登記(請參照本基準第 13

章 2.1)，使分割申請案與原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本局認有必要時，

得通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 

1.2申請分割應備文件及記載事項 

申請分割註冊申請案者，每一分割案，應備具下列文件並載明

下列事項(申請表格請參本局網頁)： 

(1) 註冊申請案分割申請書：應載明原註冊申請案號、商標/標章

名稱、商標種類、分割件數等應記載事項；並請務必填寫分割

件數，俾便後續之審理。 

(2)分割後商品/服務類別、名稱： 

①應就原申請案中所指定之商品/服務內容，依分割的情況，按

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的類別順序，依序填寫並具體列舉商品/服

務名稱。 

②申請分割不受商品組群或類別的限制，同一商品組群、同一

類別亦可辦理分割之申請。 

(3)涉有他案之備註：如涉有他案，需俟相關異議、評定、移轉、

變更案、延展案確定後，再行審理者，請於備註欄勾選，並填

寫相關案件之申請日期。 

(4)申請人為克服不得註冊事由而申請分割申請案者，倘因商品/

服務分割不完全，致沒有子案可准予註冊時，本局將向申請人

確認是否調整子案之商品/服務。 

1.3分割費用 

申請分割費，按分割後增加之件數，每件新臺幣 2,000 元，亦

即分割為 N 件，應收取 2,000 元*(N-1) (商標規費收費標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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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一：某甲擬將商標註冊申請案件(母案)中所指定之商品/

服務，分割為二件(子案)，則需繳交新臺幣 2,000 元【＄

2,000*(2-1)=2,000】整。 

(2)案例二：某乙擬將商標註冊申請案件(母案)中所指定之商品/

服務，分割為三件(子案)，則需繳交新臺幣 4,000 元【＄

2,000*(3-1)=4,000】整。 

(3)案例三：某丙擬將商標註冊申請案件(母案)中所指定之商品/

服務，分割為五件(子案)，則需繳交新臺幣 8,000 元【＄

2,000*(5-1)=8,000】整。 

申請減縮註冊申請案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者，在審查程序中相當

於部分商品或服務之修正或拋棄，只須以書面補正的方式表示即可，

不須另外收費。 

1.4分割申請案之相關規定 

分割註冊申請案一經受理，分割案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

請日。原申請案已有主張優先權或展覽會優先權者，分割案亦得援

用。惟原申請案所主張之聲明事項業經認定無須聲明者，分割案不

須再行主張。 

申請分割後，應注意各商標申請案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範圍

不得重疊，且不得超過原申請案指定之商品或服務範圍(商施 27Ⅱ)。

原申請案經分割後，申請人如欲撤回分割之申請，鑑於原申請案之

標的已分割為 2 個申請案，無從回復分割前之狀態，該撤回分割之

申請應不受理。惟申請人得撤回分割後之申請案。 

2.申請分割及減縮之法定期間 

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註冊申請案之分割，應於核駁審

定前為之，在核駁註冊後行政救濟程序中不得再行申請(商 31Ⅲ)，

如再行申請，其申請應不受理。若原申請案已經撤回、拋棄或不受

理時，亦不得申請分割或減縮。又核准審定後註冊公告前申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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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局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確實履行註冊法定程序，商標經

註冊公告後，再進行商標權分割(商施 27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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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註冊前變更及更正 

申請人之名稱、地址、代理人或其他註冊申請事項變更者，應

向本局申請變更(商 24)。因商標註冊之申請所生的權利，得移轉於

他人(商 27)，故申請商標後，如商標申請權有變更、移轉或繼承等

情事，應申請變更申請人名義(商施 28Ⅰ)；商標申請案核准審定後

至公告發證前，因尚未取得商標權，如商標申請權主體有變更者，

應以「註冊前變更申請書」及「商標申請權移轉同意書」申請商標

註冊前變更。至於申請人於註冊後，辦理權利異動登記者，則應以

「註冊變更申請書」或「移轉登記申請書」提出申請。 

商標註冊申請事項有申請人名稱或地址記載錯誤、文字用語或

繕寫錯誤或其他明顯錯誤時，得經申請或依職權更正(商 25Ⅰ)；應

注意的是，申請更正者，不得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擴大指定使用商品

或服務之範圍(商 25Ⅱ)。申請商標註冊申請事項之更正，原則上指

外觀有明顯錯誤的情形。實務上依現有之文件，若無法認定係屬明

顯之錯誤者，本局認有查證之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據

(商施 26)。 

1.申請變更規費 

 申請變更註冊申請事項，每件新臺幣 500 元；但變更商標權人

地址、代理人地址、公司之代表人、法人之代表人、非法人團體

（含合夥行號）之代表人、撤銷代理人者，無須繳納規費。惟變更

公司代表人或法人代表人之簽章，而沒有要變更代表人之名義者，

仍應繳納變更規費。 

2.申請變更事項 

審查實務上註冊申請事項之變更，主要為申請人之名稱、地址、

簽章；代表人之姓名、地址、簽章；代理人名稱、地址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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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包括未變更主體同一性之更名、移轉

性質之主體名稱變更、繼承等情形，分述如下： 

2.1.1 未變更權利主體之更名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而未變更權利主體之同一性者，應載

明新姓名或新名稱申請變更登記。 

(1)申請人為自然人時，應檢附更名證明文件，例如身分證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或護照影本等，不得以具結書代之。 

(2)申請人為我國法人，且其法人名稱之變更資訊可從主管機關網

站查詢者，無須檢送證明文件。但本局為查核申請人之身分或

資格，得通知補正相關證明文件(商施 2Ⅱ)。 

(3)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社區發展協會、農業產銷班或

寺廟等非法人團體，負責人透過定期改選選任並辦理變更登記，

且其非法人名稱或負責人之變更資訊可從主管機關網站查詢者，

無須檢送證明文件。但本局為查核申請人之身分或資格，得通

知補正相關證明文件(商施 2Ⅱ)。 

(4)申請人為外國法人時，應檢送本國登記主管機關出具之相關證

明文件。若無法檢送證明文件，得以具結書代之。具結書內應

敘明其更名之事實、無法檢送證明文件之理由，及聲明願負一

切法律責任。但申請人之外文姓名或名稱不變，僅變更其中譯

名者，無須檢送證明文件。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誤繕(例如拼字或打字錯誤)時，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如申請同時檢送之文件無法確認有明顯之錯誤時，本局

認有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據查證之(商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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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移轉性質之權利主體變更 

商標申請人依法律行為將其申請權移轉予受讓人者，申請權移

轉於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日即生效力。但仍應申請變更申請

人名義，以確定商標權利主體。 

公司因合併、分割等原因，而依法承受消滅公司或被分割公司

之商標申請權者，由於權利主體已發生變更，亦應辦理商標申請權

移轉。 

辦理商標申請權移轉登記，應由受讓人作為申請人並備具下列

申請文件： 

(1) 註冊前變更申請書：應載明商標申請案號、申請人(受讓人)、

讓與人之基本資料；如有代理人者，其代理人之基本資料。 

(2) 商標申請權移轉之證明文件，可為下列之一： 

①移轉契約書：契約書須有讓與人及受讓人之意思表示，並由

雙方連署。 

②併購之證明文件：相關主管機關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或併購契

約。 

③其他移轉證明文件：由讓與人出具之證明文件、依其他法令

取得之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等。 

(3) 共有商標申請權人各別將申請權讓與他人，而分別簽署於不同

文件者，應檢附共有人之同意書；如共同簽署於同一份文件者，

應認已有同意之意思，則無須另行檢送同意書。 

2.1.3 繼承登記 

繼承亦屬權利主體之變更，商標申請權人於商標申請期間內死

亡時，權利依法得由繼承人繼承。 

(1)繼承登記之申請人： 

①商標申請權繼承登記，應由繼承人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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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繼承人有多人時，得由全體繼承人共同或由繼承人之一以全

體繼承人名義申請繼承登記，若為全體繼承人共同連署時，

應選定其中 1 人為應受送達人，未選定者以申請書所載第一

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商 7Ⅰ、Ⅱ)。 

(2)應備申請文件(如係外文應另附中文譯本)及應載事項： 

①註冊前變更申請書：應填寫商標申請案號，被繼承人及所有

繼承人之基本資料，如有代理人者並應一併填寫。 

②原申請人死亡證明文件。 

③原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由繼承人具結係全戶謄本)、 繼承證

明文件。 

④商標申請權歸屬證明或其他繼承證明文件。 

(3)繼承人有多人，僅由其中 1 人或數人繼承時，除檢附上述申請

文件外，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①法院出具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 

②遺囑公證本。 

③全體繼承人共同簽署之遺產分割協議書。 

2.2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為自然人，欲變更印章或簽名樣式時，應蓋妥新、舊印

章或簽署新、舊簽名樣式申請變更。如舊印章已遺失或不符，或僅

簽署新簽名樣式者，得由申請人於商標審定(或處分)前/審定(或處

分)後註冊前，以檢送新印章或簽名樣式及具結書之方式辦理。申請

變更法人或其代表人之簽章，亦應依前述方式辦理。自然人提出具

結書，應一併檢附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法人提出具結書，則須檢

附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3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變更地址，應載明新地址申請變更。本局應依申請人於

申請書所載之住居所或營業所為送達；申請人所指定送達代收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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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如有更動，因代收人僅有代收文件之權限，不能代理申請人為

意思表示，仍應由申請人申請變更送達地址。 

2.4代表人 

申請人為法人者，法人之代表人有異動者，應載明新代表人姓

名申請變更。法人代表人之變更資訊，可從主管機關網站查詢者，

無須檢送證明文件。但本局認有查核之必要，得通知補正相關證明

文件(商施2Ⅰ)。申請案原已委任代理人者，僅變更法人之代表人因

主體不變，無須重新檢送委任書。 

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社區發展協會、農業產銷班或

寺廟等非法人團體，如透過定期改選選任，負責人變更者，須辦理

負責人變更登記，且其非法人名稱或負責人之變更資訊可從主管機

關網站查詢者，無須檢送證明文件。但本局認有查核之必要，得通

知補正相關證明文件(商施 2Ⅱ)，例如補正會員改選紀錄或相關證明

文件。 

2.5代理人 

依契約自由原則，申請人得隨時變更代理人。惟代理人之變更，

非以書面通知本局，對本局不生效力。 

變更代理人之事由，係因委任契約終止而解任代理人(包括申請

人解任及代理人自行解任)或委任關係因代理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

為能力之法定事由而消滅，後續由申請人自行辦理註冊申請程序，

未再委任代理人者，無須繳納變更規費。但應注意，外國申請人在

我國無住所或營業所，須重新委任代理人者，仍應繳納變更規費辦

理代理人之變更。 

(1)商標申請案之代理人以申請書所載為準，嗣後如有變更，應檢

附新任代理人之委任書申請變更。但變更後之代理人已見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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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書者，則無須重行檢附。例如：原委任書有授權 A、B、C、

D、E等 5人。但申請書記載 A、B，嗣後變更為 A、C或 C、D、

E，此時無須再檢附委任書。惟上述變更情形因涉及新增「申

請書」原未記載之代理人，仍應繳納變更規費，詳見以下（2）

之說明。 

(2)申請新增申請書上原未記載之代理人時，應繳納變更規費申請

變更： 

①曾委任代理人 A，解任後再行委任代理人 B。 

②原委任代理人 A，嗣後變更為代理人 B。 

③原委任代理人 A，嗣後變更為代理人 A、B。 

④原委任代理人 A，嗣後 A 委任 B 為複代理人。 

 (3)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須繳納變更規費： 

①申請人於申請同時或申請後初次委任代理人，無涉代理人變

更。 

②受讓人於辦理申請權移轉時或於移轉後初次委任代理人，因

申請人已變更為受讓人，就受讓人而言，係屬初次委任代理

人，無涉代理人變更。 

③受託人辦理信託登記同時或登記後初次委任代理人，因申請

人已變更為受託人，就受託人而言，係屬初次委任代理人，

無涉代理人變更。 

④單一商標事項之特別委任，代理人係僅就該受任事件具有代

理權，於該申請事項處理終結即結束委任關係，無涉代理人

變更。但如申請新增特別委任之代理人時，仍應繳納變更規

費。 

⑤解任代理人(包括申請人解任及代理人自行解任)，係委任契

約之終止，未再行委任代理人者，無涉代理人變更，無須繳

納變更規費。 

⑥委任關係因代理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等法定事由消

滅，未再行委任代理人者，無涉代理人變更，無須繳納變更

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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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委任關係因代理人死亡而消滅，該申請商標註冊案形同未委

任代理人，申請人新委任代理人時，非屬於代理人變更登

記，無庸繳納變更申請規費(本局 105年 8 月 19 日智法字第

10518600820 號函釋參照)。 

2.6代理人地址 

(1)代理人之送達處所變更時，應載明新地址申請變更。變更代理

人地址限以通案方式辦理，無須指明特定商標案號，經准予變

更者，其效力及於該代理人所有受任之商標案件。 

(2)代理人得指定第三人為送達代收人。代理人所指定送達代收人

之地址如有更動，因代收人僅有代為收受文件之權限，應由代

理人向本局申請變更。 

3.權利主體異動注意事項 

3.1雙方代表之禁止 

商標申請權移轉所涉讓與人及受讓人均為公司，且一方為本國

公司，雙方公司代表人復為同一人時，其中一方應另定代表公司之

人。如由本國公司另定代表公司之人時，應按公司性質依下列方式

辦理(請參第十一章並存同意書章節表格)： 

(1)有限公司：如僅置董事一人者，須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

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並附具全體股東推派代表之同意書

及公司設立(變更)事項登記卡正、反面影本全份；如置董事二

人以上，且特定一董事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事代表公司，

並附具其餘董事之同意書及公司設立(變更)事項登記卡正、反

面影本全份(經濟部 75 年 10月 28 日商 47488 號函釋參照)。 

(2)一人有限公司，應增加股東後依上開方式處理或向法院申請選

任臨時管理人代表公司簽約，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經濟部 92

年 9 月 15 日經商字第 09202193120號函釋參照)。 

(3)股份有限公司： 



91 

 

① 有監察人：得由監察人 1 人代表公司，並附具公司設立(變

更)事項登記卡正、反面影本全份（經濟部 101 年 9 月 3 日

經商字第 10102112620 號函釋參照）。 

② 有審計委員會而無監察人：由全體成員共同代表，或檢附

審計委員會選任獨立董事 1 人或數人共同代表公司簽訂並

存同意書的決議會議文件，由該獨立董事 1 人或數人共同

代表公司，並附具公司設立(變更)事項登記卡正、反面影

本全份。須由監察人代表公司，並應附具公司設立(變更)

事項登記卡正、反面影本全份。 

③ 無監察人亦無審計委員會：若個案所涉股份有限公司，係

政府或法人依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設立，且依

同條第 3 項規定不置監察人的 1 人股份有限公司，如有董

事會或董事 2 人，得改選董事長；如僅置董事 1 人作為公

司之董事長，得由該政府或法人股東改派公司董事，且依

公司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完成變更登記，由改選

或改派後之董事長代表公司，並附具公司變更事項登記卡

正、反面影本全份。 

申請本國公司與其公司代表人個人間之商標申請權移轉登記時，

其移轉契約書或其他移轉證明文件，公司應簽署部分及應備具之證

明文件，應比照上開處理原則辦理。但代表人將其所有之商標申請

權無償讓與公司，並申請辦理移轉，此時公司係純獲法律上利益，

不致引起利害衝突，應無公司法第 59 條規定禁止自己代表之適用

(法務部 96 年 3 月 20 日法律決字第 0960008616 號函釋參照)。換言

之，代表人如係將公司的商標申請權讓與自己(不論無償與有償)，

或將自己的商標申請權有償讓與公司時，仍應比照上開處理原則辦

理。 

申請人檢附之公司設立(變更)事項登記卡影本所載代表人姓名，

若與經濟部登載於網頁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不一致，且經濟部網頁

資料顯示的「最後核准變更日期」晚於申請人檢附之公司設立(變更)

事項登記卡所載日期，將通知申請人補正正確的代表人名義與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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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最新的公司變更事項登記卡正、反面影本全份。 

3.2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之權利異動 

對於商標申請權之歸屬有爭執，而依調解、仲裁或判決程序確

認商標申請權人者，如申請案之權利主體有所變更，經確認之商標

申請權人得附具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以註冊前變更申請書，申

請變更權利人名義。 

3.3禁止處分之異動 

辦理註冊前變更時，如商標申請權經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查封

而禁止處分登記在案者，須俟原囑託之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函囑塗

銷或撤銷該查封登記時，始可受理。 

4.商標註冊申請事項之更正 

商標註冊申請事項，申請人名稱或地址之錯誤、文字用語或繕

寫之錯誤及其他明顯之錯誤，在不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擴大指定使用

商品或服務範圍之條件下，本局得依申請或職權更正錯誤；如下列

情形： 

(1)申請人名稱或地址錯誤的情形(商25Ⅰ①)。如申請書記載的申

請人名稱或地址，與委任書或檢附的身分證明文件明顯不同者，

得更正申請人名稱或地址。 

(2)文字用語或繕寫錯誤的情形(商25Ⅰ②)。如申請書上商標圖樣

內涵與商標名稱的記載明顯不同，得更正商標名稱；或商品或

服務之名稱是明顯錯別字等。 

(3)其他明顯之錯誤(商25Ⅰ③)。如商標圖樣為彩色平面商標，申

請人誤用顏色商標註冊申請書，得更正為商標註冊申請書等明

顯的錯誤情形。 

 

申請人申請更正之事項，不得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擴大指定使用

商品或服務的範圍，例如援引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外國申請案指定使

用商品名稱，主張翻譯有誤，申請將原填寫之「化粧品，即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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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水、口紅」，更正為「化粧品，尤指乳液、化妝水、口紅」因有

擴大指定使用商品範圍之虞，且並非明顯錯誤，應不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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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送達 

本局依法定程式，應將文書或其他特定事項，通知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使當事人或關係人知悉文書內容，稱之為送達。書面之

行政處分，自送達當事人起，依送達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對本局

行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者，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日內為之。 

1.應受送達人 

文書送達之對象應為申請人本人，但申請人如有委任代理人，

或申請人指定送達代收人時，送達對象為代理人或送達代收人。 

1.1對申請人送達 

申請商標或辦理有關商標事項，係自行辦理並未委任代理人時，

應向申請人送達。申請人為 2 人以上時，因共同申請人利害與共，

必須合一確定，為避免分別送達發生歧異(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

字第 640 號判決參照)，申請人應指定共同申請人其中一人為代表人。

已選定代表人者，即向該代表人送達，並以送達於該代表人時即發

生送達之效力；未指定代表人者，依商標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以

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同時將送達事項以副本通知其他人，

並以送達於該第一順序申請人時即發生送達之效力。 

1.2對代理人送達 

委任代理人申請商標或辦理有關商標事項，而代理人受送達之

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代理人於收受送達文書

時，送達對申請人已合法生效(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裁字第 02766號

裁定參照)。 

同一申請人委任數代理人時，應對所有代理人送達，惟因各代

理人均得單獨代理當事人，均有為本人收受文書之權，向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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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時，即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倘各代理人收受文書之時間不同，

依單獨代理之原則，以最先收到之時，為送達效力發生之時(最高法

院民事裁定 88 年度台抗字第 204 號裁定參照)。 

申請辦理變更代理人登記事項，其准予變更登記之函文將以變

更後之代理人為應受送達人，並副本通知變更前之代理人。 

申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已死亡，且為本局所知悉時，若該案之代

理人有 2 人以上，將向申請書所載之其他代理人送達。如無其他代

理人可為送達，依下列方式處理： 

(1)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者，則向申請人為送達，並

說明本案之代理人已歿，依法委任關係消滅，請另行委任代理

人或自行辦理。為兼顧申請人之權益，得以副本送達已歿代理

人之事務所。 

(2)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外國申請人)，將通知已

歿代理人之事務所，請其轉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辦理另行

委任代理人之事宜；倘屆期未回復，再逕行送達申請人，請其

依法委任代理人。 

1.3對送達代收人送達 

申請人或代理人指定第三人為送達代收人者，應向指定之送達

代收人為送達。但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

理人，不得指定第三人為送達代收人。 

同一商標申請案，申請人如指定送達代收人在前，委任代理人

在後，基於其申請案已全權委任代理人處理，則逕向代理人送達。 

同一商標申請案，申請人如有委任代理人，而於同時或之後再

行指定送達代收人時，為避免產生是否合法送達之爭議，應通知申

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確認文件究應送達代理人或送達代收人。如申請

人屆期未確認，將向代理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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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受送達地址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

為之。但在本局辦公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

為之。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

應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營業所、會晤之處所或住居所為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 

應受送達人為申請人時，以商標申請書上地址欄位所載明之申

請人地址為準。 

若同一應受送達人載有二以上地址，將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地

址作為應受送達地址，屆期未擇一，以第一順序之地址作為應受送

達地址。如以第一順序地址送達無人收領，經招領逾期退回本局，

將以第二順序地址送達，如獲收領，後續並將改以第二順序送達地

址作為應受送達地址(行程 73)。 

應受送達人為代理人時，以代理人於本局登記之地址為準，若

代理人之地址已異動，應主動辦理代理人地址變更，以確保日後文

書送達。 

為合法送達，申請人、代理人或送達代收人之應受送達地址不

得為郵政信箱(法務部 91年 11月 18日法律字第 0910039712號函)。 

3.送達方式 

文書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如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

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

所之接收郵件人員。不論同居人、受雇人或接收郵件人員是否將文

書交付本人，均自交付與同居人、受雇人或接收郵件人員時發生送

達效力。但前述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與

應受送達人在該商標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者，不在此限。 



97 

 

依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第 5 項準用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

法第 7 條規定：「機關、學校、工廠、商場、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

公私團體、機構之員工或居住人，或公寓大廈之居住人為應受送達

人時，郵務機構送達人得將訴訟文書付與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

前項接收郵件人員，視為民事訴訟法第 137 條規定之同居人或受僱

人。但接收郵件人員為他造當事人者，不在此限。」如文書已送達

與其送達地址同址之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簽收，並有郵務送達

證書附卷可稽，即生送達之效力。 

若無法送達至應受送達人、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

收郵件人員時，可依寄存送達方式為之。如由郵務機構為寄存送達，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務機構。 

本局以附有送達證書之掛號方式為送達，並由郵務人員為寄存

送達者，不論當事人何時前往寄存機關(例如：應受送達地址所轄之

郵局等)領取，均已發生送達效果。若未附送達證書，則縱寄存於郵

務機構招領，並以招領通知單通知應受送達人，因無法踐行寄存送

達之程序，於應受送達人未領取前自不發生送達效力(法務部 91 法

律字第 0910032965號函釋參照)。 

申請人因外出工作或出國等原因，而不在應送達處所，於外出

期間受寄存送達，除非可證明該寄存送達於法有違，文書於寄存送

達時即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裁字第 4254 號裁定

參照)。 

若依前述送達方式均無法送達時，應於商標公報公告之，並於

刊登公報之日後滿 30日，視為已送達(商 10)。得為公示送達之態樣，

包括︰申請書提出時即未填寫應受送達地址、文書因應受送達人遷

移不明或查無此人而無法送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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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達證明方法 

證明送達事實之證據方法，包括送達證書(註記送達方法、送達

日期與時間、送達人簽章及應受送達人或收件人簽章)、雙掛號郵件

回執等。惟有無送達之事實，仍得以其他證據資料佐證之。例如雙

掛號郵件，其收件回執遺失時，收、送雙方當事人仍得以「查詢國

內各類掛號郵件查單」向郵局申請查詢該文件送達日期，如經郵局

查證答覆，即得作為憑證(經濟部(86)經訴字第 86608567 號訴願決

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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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期間之計算與回復原狀 

商標法有關申請商標及辦理商標相關事項之期間，包括法定期

間及指定期間。前者逾期即生法律效果，並不得延期；後者通常可

申請延期，其延長之申請無理由者，得不受理之。但遲誤指定期間

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之。 

法定期間，指商標法明文規定申請人應為一定行為之期間，例

如：主張優先權、檢送優先權國家之受理申請證明文件、繳納註冊

費、申請延展商標註冊等事項之期間。指定期間，指本局本於行政

裁量所酌定之期間，依申請事項之不同，給予不同之補正期間，例

如：補正委任書及申請規費、依職權通知更正或通知限期陳述意見

等期間。 

1.期間之計算 

期日及期間，除商標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

規定 (商 16)。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

日者，以該日之次一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法務部 92 年法律字第

0920011784號函釋；本局 110年 7月 21日回覆民眾電子郵件函釋參

照)。如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惟配合政府政策公告調整為上班日而

非休息日，行政機關仍照常上班並未放假，無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之適用，不得以次一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法務部 99年法律

字第 0999004718 號函釋參照)。 

計算各項期間之遵守，應以申請文件送達本局或郵寄地郵戳所

載日期計算之，並無扣除在途期間之適用。 

商標法有關期間之計算，除第 33 條第 1 項、第 75 條第 4 項及

第 103 條規定外，其始日不計算在內(商 16)。例如商標權期限之計

算，係自註冊公告日當日起算(商 33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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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間之延展 

凡商標法規定當事人應為某種特定行為之一定期間，性質上為

法定期間，不得依當事人之申請予以延長，例如補正優先權證明文

件之期間(商 20Ⅳ)、繳納註冊費之 2 個月期間(商 32Ⅱ)、申請延展

商標註冊之 6 個月期間等(商 34Ⅰ)。此外，申請人依本法及其施行

細則應作為之期間，除核駁審定前通知陳述意見之期間另規定外(商

施 34)，得於指定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及延長之期間，申請本局延

長之(商施 8) 。 

依商標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核駁商標申請註冊審定前，應將

核駁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

居所或營業所者為 1 個月；無住居所或營業所者為 2 個月，並得敘

明理由申請延長。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住居所或營業所者，得延長 1

個月；無住居所或營業所者，得延長 2 個月。如商標申請人不能於

前述指定期限內(國內 1+1；國外 2+2)陳述意見，再申請延長者，本

局得依補正之事項、延長之理由及證據，再酌予延長期間；其延長

之申請無理由者，不受理之(商施 34)。 

商標註冊申請案若經申請人來文申請分割，分割後已無不得註

冊事由之子案，得逕予核准註冊；仍有不得註冊事由的子案，得援

用母案所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不論該申請人在我國境內有無住

居所或營業所，於核准分割函中載明再給 1 個月陳述意見期間。 

其他商標申請案之補正事項者，其指定之補正期間及期間之延

展，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在我國境內有住居所或營業所者：1 個月。 

(2) 在我國境內無住居所或營業所者：2 個月。 

申請人若無法於指定期間內補正，得於指定期間屆滿前，敘明

理由申請延長，本局得依補正之事項、延長之理由及證據，再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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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期間；其延長之申請無理由者，得不受理。 

3.遲誤期間之法律效果 

申請人若未於法定或指定期間內為商標法應作為之行為，可能

產生之法律效果如下： 

(1) 不受理： 

例如，申請案之文件逾期未補正，申請案不予受理。但遲誤指定

期間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商 8Ⅰ）。 

(2) 失權效果： 

例如，未依限繳納註冊費者，不予註冊公告（商 32Ⅱ）。未依限

延展註冊者，商標權自該商標權期間屆滿後消滅（商 47○1 ）。 

(3) 擬制效果： 

例如，未於所定期限內檢送主張優先權國家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商 20V）。 

(4) 以備齊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日為申請日

（商 19Ⅱ）： 

例如，申請時未檢附商標圖樣或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者，其申

請案不予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4.遲誤法定期間之回復原狀 

申請人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法定期間者，得於

原因消滅後 30 日內申請回復原狀（商 8Ⅱ本文）。 

申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面敘明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日期，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且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為（商 8Ⅲ）。

但遲誤法定期間已逾 1 年者，不得申請回復原狀（商 8Ⅱ但）： 

(1)繳納商標註冊費之 2 個月法定期間（商 32Ⅱ）。例如遇有天災

者，天災原因假設於 7 月 31 日消滅，則商標申請人應於 8 月

30 日前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回復原狀。請求回復原狀的同

時，仍應繳納商標註冊費。但應注意，申請人依商標法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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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 項繳納 2 倍之註冊費的 6 個月期間，因已享有於一定期

間內申請回復權利的機會，不得再就申請回復權利之期間申請

回復原狀，即無回復原狀之適用(商 8Ⅳ)。 

(2)遲誤第一次申請日後 6個月內主張優先權（商 20Ⅰ）或檢送優

先權證明文件之 3 個月法定期間（商 20Ⅳ）。例如期間內遇有

颱風、大水等事由致無法如期提出申請主張或送件者。 

所謂天災，係指自然力所造成之災害，如水災、地震、風災等。

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依客觀之標準，凡以通常之注意，

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而言。若僅為主觀上之事由，則不得

據以申請回復原狀。例如：因病住院、代理人或送達代收人之過失

所生之遲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1838 號判決參照)、

公司重組交接不清所生之遲延(經濟部 92年經訴字第 09206225560號

決定參照)等等，皆非屬得申請回復原狀之事由。是否確屬不可歸責

於申請人之事由，其證明文件，除外國商標主管機關所出具之證明

外，包括其他得作為主張造成遲誤事由之佐證依據，應依具體個案

認定。 


